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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人才办通〔2016〕6号 

 
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

配套实施细则及办理规程的通知 

各镇（街道）党委、人民政府（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将《东莞市特色人才特

殊政策实施办法》（东府〔2015〕110号）配套实施细则及办

理规程《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实施细则》、《东莞市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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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市特色人才的认定评定工作，加快建

立科学、规范、突出能力和业绩水平的高层次人才评价和选

拔体系，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

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指的“特色人才”包括在我市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重点发展的

行业、产业、领域紧缺急需或作出相应贡献的高层次人才，

共分为“特级人才”、“一类人才”、“二类人才”、“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五大类。 

第三条  特色人才通过认定和评定两种方式产生，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并

重的原则，坚持业内认可和社会认可的原则。 

第四条  人才的认定评定工作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领导，日常管理工作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市委组织部，以下简称“市人才办”）负责，具体业务工作由

市人才办会同各行业业务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第二章  认定评定的范围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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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特色人才申报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遵纪守法，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二）专业基础扎实，自主创新能力强，学风正派，具

有严谨求实、探索求知、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 

（三）申报人为 2013 年 3 月 13 日后来莞工作或创业，

且年龄应未满 60周岁（年龄计算以申报当年 1 月 1日为限）。

有特别突出贡献者，年龄条件可适当放宽。对于年龄超过 60
周岁的申请人，对照《东莞市特色人才目录》，若在近 5年内

具有 2项或以上达到认定标准规定的条件，且其中 1 项是在

近 3年内达到的，列入“有特别突出贡献者”（多项条件同时

达到的，取其最高一项认定为相应类别的特色人才），可认定

为特色人才，年龄统一放宽至 70 岁； 

（四）近 5 年在工作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和成果，目前

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与本人专业专长、主要认定评定依据密切

相关。 

第六条  特色人才认定评定不受国籍、户籍和身份限制，

重点由在莞工作、科研或创业的优秀人才中认定评定产生。

认定评定范围和标准详见《东莞市特色人才目录》（附件 1）
及《东莞市特色人才申请受理部门目录》（附件 2）。 

第七条  特色人才申报人需提交如下资料： 



— 6 — 

（一）《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附件 3）一

式两份，并附一份电子版； 

（二）证明材料包括（递交申请时核对原件）：身份证或

护照、学历（学位）证书（含学历、学位认证证明）、荣誉与

奖励证书、专业技术资格或技术等级证书、主要任职证明、

主要业绩成果（代表性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成果鉴

定）、来莞证明（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工作合同或意

向性合同和社保证明、个税证明）等相关材料。以上资料一

式两份，申请表与证明材料合并装订成册（加盖骑缝公章）； 

（三）近期大一寸电子版免冠照片。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八条  特色人才认定申请按季度进行受理，每季度的

申请截止日期为 2月 15日、5 月 15日、8月 15 日、11月 15
日，逾期提交申请的，将在下一季度进行受理。 

第九条  特色人才认定程序如下： 

（一）个人申请。个人向在莞所属单位提出认定申请，

填写《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并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 

（二）单位推荐。申请人所属单位对相关材料进行初审，

符合条件的在《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的“所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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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推荐意见”栏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连同有关证明材

料原件和复印件，根据《东莞市特色人才申请受理部门目录》

报市相关部门受理； 

（三）受理部门审核。市相关部门受理申请，出具受理

回执（附件 4），并对申报人的主要认定依据等相关材料进行

审核，符合条件的，加具审核意见后报市人才办； 

（四）资格复核。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集体讨论，对

于申请人的认定基本条件、主要认定依据等相关材料及情况

进行审查和资格审核； 

（五）安全信用审查。市人才办征求公安、人力资源、

社保、工商、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等部门意见，对申

请人进行安全信用审查；  

（六）审批和公示。市人才办对通过资格复核和安全信

用审查的认定申请进行情况整理和名单汇总，并报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7 日； 

（七）发证和入库。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确定

为特色人才。市人才办在《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

的“核准意见”栏填写核准意见并加盖公章、制作特色人才

证书并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经认定的人选进入我市特

色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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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定程序 

第十条  特色人才评定申请于每年 6 月份集中受理，采

取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申报和评审。 

第十一条  组建特色人才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

会”） 负责特色人才的评定工作。由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

聘请省内外相关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组建评委会。评委会按

专业（学科）设若干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设组长 1 名；由

专业组讨论确定推荐意见；评委会原则上由专业组组长和知

名专家组成，评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各 1 名，由评委会按过半

数的原则投票确定推荐人选。在评委会和专业组中，同一单

位的评委人数不得超过2名。 

第十二条  特色人才评定程序如下： 

（一）个人申请。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评定申请，填写

《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二）单位推荐。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条件的在《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的“所在单

位推荐意见”栏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连同有关证明材

料原件和复印件，根据《东莞市特色人才申请受理部门目录》

报市相关部门受理； 

（三）受理部门审核。市相关部门受理申请，出具受理

回执，并对申报人的主要评定依据、业绩等相关材料进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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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核对、受理审核等，符合条件的，加具审核意见后报市人

才办； 

（四）资格审核。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集体讨论，对

于申请人的评定基本条件、主要依据、业绩等相关材料及情

况进行审查和资格审核，并把符合条件的评定申请报特色人

才评审委员会； 

（五）安全信用审查。市人才办征求公安、人力资源、

社保、工商、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等部门意见，对申

请人进行安全信用审查； 

（六）评委会评审。对通过资格审核和安全信用审查的

评定申请，评委会各专业组根据评审标准，对申报人主要业

绩、成果、贡献、专业技术资格或技术等级等相关材料进行

评审，提出推荐人选，并在《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

表》的“评审委员会意见（评定）”栏目填写推荐意见； 

（七）审批和公示。市人才办将评委会推荐人选报市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7天； 

（八）发证和入库。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确定

为特色人才。市人才办在《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

的“核准意见”栏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制作特色人才

证书并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经认定的人选进入我市特

色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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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常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优秀人才达到更高层次认定评定条件

的，可按规定申请相应层次人才的认定评定。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当取消资格、收回证

书并按有关规定终止、取消或追回有关资助、奖励和生活待

遇： 

1．学术、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 

2．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人才资格； 

3．被评为东莞市特色人才后，受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并

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4．被评为东莞市特色人才后，被处以刑事处罚； 

5．其他应当取消资格的情形； 

其中，因前款第 1、2项情形取消资格的，不再受理其特

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五条  在受理申请时，以具有或拥有发明专利权作

为认定条件的，一般指申请人为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对属

于职务发明的，申请人须为专利发明人，且该专利的专利权

人须为在东莞依法注册经营的法人单位。特色人才目录中其

他涉及对发明专利拥有权属问题的条款，参照此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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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对通过全省评选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的申请人，可认定“三类人才”；对通过参加省级技能

竞赛获各项目前 8 名而自动取得“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的申请人，需提交本人近 5 年来在工作岗位上取得突出业

绩和成果的证明材料，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推荐后，

可认定“三类人才”。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党政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人

员，原则上不列入认定评定对象。有突出贡献者，经市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列入认定评定对象。对于工作单位属

于党政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申请人，对照

《东莞市特色人才目录》，若在近 5年内具有 2项或以上达到

认定标准规定的条件，且其中 1 项是在近 3 年内达到的，经

单位推荐，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作为“有突出贡献

者”列入认定对象。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负责

解释。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2013 年 12
月 30 日颁布的《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实施细则》同时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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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东莞市特色人才目录（2016 年-2017 年）; 

          2.东莞市特色人才申请受理部门目录; 

          3.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 

          4.受理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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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特色人才目录 
（2016年—2017 年） 

第一章  特级人才 

第一条  荣誉称号的认定范围 

1．诺贝尔奖获得者； 

2．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

拿大、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

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以色列、印度、

乌克兰、新加坡、韩国的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即成员

（ member），见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网站 http：

//www.bic.cas.cn）； 

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 

第二条  奖励项目的认定范围 

1．获得以下奖项：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美国国家

科学奖章、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

奖章、英国皇家金质奖章、科普利奖章、图灵奖、菲尔兹奖、

沃尔夫数学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日本国

际奖、京都奖、邵逸夫奖； 

2．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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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 5 年，获得国际著名建筑奖（见说明 1）、著名文

学奖（见说明 2）、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见说明 3）、著

名音乐奖（见说明 4）、著名广告奖（见说明 5）中最高级别

个人奖项及国际一类艺术比赛（见说明 6）大奖。 

第三条  技术职务及称号的认定范围 

1．世界 500强企业总部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或技术

研发负责人（见说明 7）； 

2．国际著名金融机构（见说明 8）首席执行官或首席专

家； 

3．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见说明 9）首席执行官； 

4．担任过国际著名学术组织（见说明 10）主席或副主

席； 

5．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样委员会委员； 

6．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重

大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 

7．担任过世界知名大学（见说明 11）校长、副校长； 

8．担任过世界著名乐团（见说明 12）首席指挥、艺术

总监、首席演奏家； 

9．担任过国际著名艺术比赛（见说明 6）评委会主席、

副主席； 

10．近 5 年，直接培养出奥运会冠军或近两届列入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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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冠军的主教练员； 

11．获美国、日本、欧盟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拥有核心

技术国内发明专利，且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

排名前 10名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第二章  一类人才 

第四条  荣誉称号的认定范围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央“千人计划”、“国家特支计划”

入选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长江学者成就奖”项目获奖者（近 5年）；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东莞市一类名医。 

第五条  奖励项目的认定范围（近五年获奖） 

（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1．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前 5 名完成人，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前 3名完成人；  

2．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前 5 名完成人，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前 3名完成人；  

3．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前 5 名完成人，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前 3名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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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5．中国专利金奖（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 

6．近 5 年，获得过国际著名工业设计 iF 奖的金奖、红

点奖的至尊奖和美国 IDEA 奖。 

（二）其他综合领域 

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创意金奖人物奖； 

2．南粤功勋奖和南粤创新奖（以及同类省级奖励）； 

3．“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和

领军人才； 

4．“广东特支计划”第一层次“杰出人才”入选者（且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5．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文华奖”、“群星奖”等国家级常设性

文艺类重要奖项（第一主创人员）。 

第六条  技术职务及称号的认定范围（近五年获评选或

聘任） 

（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1．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专家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领域专家组组长、副组长； 

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专家顾问组

组长、副组长，领域专家咨询组组长、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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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技术总师、技术副总师，重

大专项项目技术负责人； 

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技术负责人（且项目已通过结

题验收）；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且项目已通

过结题验收）； 

6．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

家工程研究（技术）中心、国家认定技术中心首席科学家。 

（二）其他综合领域 

1．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2．获得“中华技能大奖”荣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 

4．获美国、日本、欧盟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拥有核心技

术国内发明专利，且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排

名前 30名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5．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前 10 强，注册地设在东

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董事长、行长（总经理）满三

年的人员。 

第七条  评定标准 

（一）经营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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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强、国

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企业内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或具备引

进重要重大项目的管理能力，来莞工作后能够显著推动我市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取得突出社会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特色

人才； 

2．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海外拥有国际发

明专利或拥有核心技术国内发明专利在东莞创业，其专利技

术国际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所创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 强、国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机构内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或首席技术顾

问，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具备以

下条件之一： 

1．来莞工作后能够将自主技术项目化和产业化，形成广

阔市场前景，能够带动一个特色产业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2．来莞工作后能够对推动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起到不

可或缺的关键作用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三）其他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荐，

经综合审定，达到一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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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急需、社会贡献突出的其他领域高层次人才。 

 

第三章  二类人才 

第八条  荣誉称号的认定范围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省级以上优秀专家；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百千万知

识产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讲座教授”聘任人选（近 5年）；广东省丁颖科技奖获得

者；东莞市二类名医。 

第九条  奖励项目的认定范围（近五年获奖） 

（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1．长江韬奋奖； 

2．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前 5名完成

人、一等奖前 3 名完成人； 

3．省级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 

4．近 5 年，获得过国际著名工业设计 IF 奖的金奖、红

点奖，中国红星奖工业设计大赛金奖及以上获得者（主创设

计师）。 

（二）其他综合领域 

1．中国专利优秀奖、省专利奖金奖（须为专利发明人或

设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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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以

外的核心成员； 

3．东莞市引进创新创业科研团队带头人和领军人才； 

4．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创业人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带头人； 

5．高等院校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6．“广东特支计划”第二层次 “领军人才”入选者（且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第十条  技术职务及称号的认定范围（近五年获评选或

聘任） 

（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1．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重大项目负责

人，重点项目负责人； 

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专题专家组

组长、副组长，重大科学问题专家组组长、副组长，重大科

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重大科学问题导向项目首

席科学家； 

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技术负责人（且课题通过结题

验收）； 

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技术负责人（且项目已通过结

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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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

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 

6．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方项目第 1 负责人

（且完成项目通过验收）；  

7．国家实验室副主任前 2名，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前

2 名，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前 2名； 

8．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前 2名；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副主任前 2名；国家认定技术中心前 2名； 

9．部省级实验室主任，部省级重点实验室主任，部省级

工程实验室主任（且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10．部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主任（且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二）其他综合领域 

1．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且项目已通过结题验

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前 2 名； 

4．获美国、日本、欧盟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拥有核心技

术国内发明专利，且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排

名前 50名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 22 — 

5．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 11至 50 位，具备独立法

人资格、注册地设在东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董事长、

行长（总经理）满三年的人员。 

第十一条  评定标准 

（一）经营管理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 强、国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企业内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或具备引进

重大项目的管理能力，来莞工作后能够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重要社会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特色人

才。 

（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 强、国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机构内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或首席技术顾

问，拥有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

利，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来莞工作后能够将自主技术项目化和产业化，形成广

阔市场前景，产生较大社会经济效益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2．来莞工作后能够对推动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起到重

要关键作用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三）其他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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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审定，达到二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急需、社会贡献重要的其他领域高层次人才。 

 

第四章  三类人才 

第十二条  荣誉称号的认定范围 

近 5 年，获得南粤技术能手奖、广东省技术能手、东莞

市优秀技能人才一等奖的高技能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

年学者”聘任人选、东莞市三类名医。 

第十三条  奖励项目的认定范围（近五年获奖） 

（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1．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市级（地级市及以上）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第 1完成人。 

（二）其他综合领域 

1．省专利奖优秀奖（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 

2．东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3．东莞市培养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和领军人入选者； 

4．近 5年，获得过中国红星奖，广东省省长杯工业设计

大赛产品大奖，概念一等奖（即前 10名）获得者（主创设计

师），芙蓉杯工业设计大赛金奖获得者（主创设计师）等国内

先进省份省级工业设计大奖一等奖/金奖获得者； 



— 24 — 

5．“广东特支计划”第三层次“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且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第十四条  技术职务及称号的认定范围（近五年获评选

或聘任） 

（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1．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课题组组长、

副组长（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 

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课题组组长、

副组长（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 

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第 2、3 负责人（且课题通过

结题验收）； 

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第 2、3 负责人（且课题通过

结题验收）；  

5．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方主要参加人员前 3
名（且完成项目通过验收）。 

（二）其他综合领域 

1．担任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 

2．高等院校省重点学科带头人； 

3．获得 2 项以上发明专利或 10 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并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申请人应为发明人，且该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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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权人须为申请人本人或在我市依法注册的企事业单

位）； 

4．广东省中小学特级教师； 

5．国际发明专利或核心技术国内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且

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排名前 100 名的企业董

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6．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 51 位至 200位，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注册地设在东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董

事长、行长（总经理）满三年的人员； 

7．曾被聘任为中国证监会发审委成员，且与我市金融机

构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 

8．在我市依法注册设立，且最近 3年内完成在我市的投

资达 3000万（含）以上的创业投资机构合伙人或连续 3年担

任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且持股不低于 5%的高级管理人才； 

9．在我市依法注册设立，最近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1
亿元以上，且获得创业投资机构首轮创业投资额 500 万元以

上或累计获得创业投资额 1000万元以上（须资金到位并持续

投资满 1 年）的企业中持股比例不低于 10%（股份须在企业

获得创业投资前取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作为企业主要

创始人担任企业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的高级经营人才。 

第十五条  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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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管理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内外比较大型的

企业内担任过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来莞工作后能够在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管理作用，在提升和优化我市现代

化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特

色人才。 

（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内外大型企业或

其他机构内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或高级技术顾问，拥有国内

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来莞工作后能够将自主技术项目化和产业化，形成广

阔市场前景，能够产生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高技术特色人

才； 

2．来莞工作后能够对推动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起到攻

坚作用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三）其他领域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荐，

经综合审定，达到三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急需、社会贡献较大的其他领域高层次人才。 

 

第五章  四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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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荣誉称号的认定范围 

近 5年东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第十七条  奖励项目的认定范围 

近 5 年，获得过广东省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芙蓉杯工

业设计大赛等国内先进省份省级工业设计大赛，DiD Award

（东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奖赛金奖获得者。 

第十八条  技术职务及称号的认定范围（近 5 年或评选

或聘任） 

（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第 1 负责人

（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 

（二）其他综合领域 

1．获得 1 项以上发明专利授权（申请人应为发明人，且

该专利的专利权人须为申请人本人或在我市依法注册的企事

业单位），获得国内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位或在海外知名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且与我市上市（后备）企业、新三板挂牌企

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市认定的大型骨干企业、新型

研发机构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 

2．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且与我市上市（后备）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省市认定的大型骨干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签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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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 

3．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

市级医学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 

4．近 5年成为我市高等院校博士生导师的人员； 

5．国际发明专利或核心技术国内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且

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排名前 200 名的企业董

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6．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 201位至 500 位，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注册地设在东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董

事长、行长（总经理）满三年的人员； 

7．具备保荐代表人或中国精算师资格，且业已获得注册

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法律职业资格等专

业执业资格至少一项以上，并与驻莞金融机构签订三年以上

劳动合同的人员； 

8．在我市依法注册设立，最近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5000
万元以上，且获得创业投资机构首轮创业投资额 200 万元以

上或累计获得创业投资额 500 万元以上（须资金到位并持续

投资满 1 年）的企业中持股比例不低于 5%（股份须在企业获

得创业投资前取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作为企业主要创

始人担任企业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的高级经营人才； 

9．具有两次（含）以上作为主要创办人（企业注册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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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超过 50%）创办企业成功（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0
万元以上）的经验，并在东莞作为主要创办人（企业注册时

持股超过 50%）依法注册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企

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00万元以上）的创业人才。 

第十九条  评定范围 

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荐，

经综合审定，达到四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急需、作出积极社会贡献的高层次人才。 

 

第六章  其他人才 

第二十条  相当于特级、一、二、三、四类人才的国（境）

外人才和经市委、市政府认定的紧缺急需的其他方面的相当

于上述五类层级的人才。 

 

 

说明： 

1．国际著名建筑奖： 

  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Prize） 

  金块奖（Gold Nugget） 

  国际建筑奖（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chitecture） 

  阿卡汉建筑奖（Aga Khan Awards fo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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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建协建筑奖（ARCASIA awards for Architecture） 

开放建筑大奖（Open Architecture Prize） 

2．国际著名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 

  普利策文学奖（Pulitzer Prize for Literature） 

  英国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 

3．国际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 

  奥斯卡电影金像奖（Academy Awards） 

  戛纳电影节（Festival De Cannes） 

  威尼斯电影节（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柏林电影节（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香港电影金像奖（Hong Kong Film Awards） 

  台湾金马奖（Golden Horse Awards） 

  艾美奖（Emmy Awards） 

  班夫世界电视节奖（Banff World Television Festival） 

  东尼奖（Tony's Awards） 

4．国际著名音乐奖： 

  格莱美音乐奖（Grammy Awards） 

  英国水星音乐奖（Mercury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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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大奖（CMT Music Awards） 

  全美音乐奖（American Music Awards） 

  全英音乐奖（British Record Industry Trust Awards） 

  公告牌音乐大奖（Billboard Music Awards） 

  朱诺奖（Juno Awards） 

  保拉音乐奖（Polar prize） 

5．国际著名广告奖： 

  美国金铅笔奖（The One Show） 

  伦敦国际广告奖（London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wards） 

  戛纳广告大奖（Cannes Lions Advertising Campaign） 

  莫比杰出广告奖（The Mobius Advertising Awards） 

  克里奥国际广告奖（Clio Awards） 

纽约广告奖（The New York Festivals） 

6．以文化部鼓励参加的国际艺术比赛名单为准 

7．“世界 500 强”即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

大 500家公司” 

8．国际著名金融机构： 

  美国高盛（Goldman Sachs）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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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银行（Citibank） 

  美国国际集团（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英国汇丰银行（HSBC）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 

  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BNP Paribas Peregrine） 

  荷兰银行（ABN AMRO Bank） 

  荷兰国际集团（ING Group）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 AG）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nited Bank of Switzerland） 

  日本瑞穗集团（Mizuho Financial Group,Inc.） 

  三菱 UFJ 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Inc.）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 

  新加坡星展银行（DBS Bank Limited） 

9．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 Coopers）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 Touche）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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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AGN International） 

  艾格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IGAF） 

  安博国际会计联盟（INPACT International） 

  博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 

  贝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BKR International） 

  德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BDO International） 

  费都寿国际会计师事务所（Fiducial Global） 

  浩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Horwath International） 

  浩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HLB International） 

  华利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Morison International） 

  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克瑞斯顿国际会计师事务所（Kreston International） 

  罗申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RSM International） 

联合会计师国际会计师事务所（CPAAI） 

摩斯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Moores Rowland International） 

10．国际著名学术组织：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美国）—IEEE（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电气工程师学会（英国）—IEE（The Institutions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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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美国物理学会—APS（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美国医药生物工程学会—AIMBE（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11．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或

泰晤士报《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排名前 200 名的境外大学。 

12．世界著名乐团： 

  柏林爱乐乐团（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维也纳爱乐乐团（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伦敦交响乐团（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芝加哥交响乐团（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Bavarian Symphony Orchestra） 

  法国国家管弦乐团（Orchestra National de France） 

  费城管弦乐团（Philadelphia Orchestra） 

  克里夫兰管弦乐团（Cleveland Orchestra） 

  洛杉矶爱乐乐团（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布达佩斯节庆管弦乐团（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 

  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乐团（Dresden Staatskapelle） 

  波士顿交响乐团（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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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旧金山交响乐团（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以色列爱乐乐团（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马林斯基剧院管弦乐团（Mariinsky Theatre Orchestra） 

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圣 彼 得 堡 爱 乐 乐 团 （ S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大都会歌剧院管弦乐团（Metropolitan Opera Orchestra） 

  捷克爱乐乐团（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NHK Symphony Orchestra） 

  斋藤纪念管弦乐团（Saito Kinen Orchestra）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多伦多交响乐团（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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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市特色人才申请受理部门目录 
 

一、特级人才 

1．诺贝尔奖获得者（市人才办） 

2．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

拿大、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

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以色列、印度、

乌克兰、新加坡、韩国的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市人才

办） 

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市社科

联） 

4．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5．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市科技局） 

6．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获得者（市科技局） 

7．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获得者（市科技局） 

8．英国皇家金质奖章获得者（市住建局） 

9．科普利奖章获得者（市科技局） 

10．图灵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1．菲尔兹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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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沃尔夫数学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3．阿贝尔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4．拉斯克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5．克拉福德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6．日本国际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7．京都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8．邵逸夫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9．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专家（市人才办） 

20．国际著名建筑奖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获得者（市住

建局） 

21．获得著名文学奖、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著名

音乐奖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及国际一类艺术比赛大奖（市文

广新局） 

22．获得著名广告奖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市工商局） 

23．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或技

术研发负责人（市科技局、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商务局） 

24．国际著名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或首席专家（市金融

工作局） 

25．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市人力资源局） 

26．担任过国际著名学术组织主席或副主席（市经信局、

市人力资源局、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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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样委员会委员（市

质监局） 

28．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市科技局） 

29．担任过世界知名大学校长、副校长（市教育局） 

30．担任过世界著名乐团首席指挥、艺术总监、首席演

奏家（市文广新局） 

31．担任过国际著名艺术比赛评委会主席、副主席（市

文广新局） 

32．近 5 年，直接培养出奥运会冠军或近两届列入奥运

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冠军的主教练员（市体育局） 

33．获美国、日本、欧盟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拥有核心

技术国内发明专利，且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

排名前 10 名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市科

技局） 

二、一类人才 

1．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市人力资源局） 

2．中央“千人计划”、“国家特支计划”入选者（市人

才办） 

3．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市人力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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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市人力资源局） 

5．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市经信局） 

6．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近 5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长江学者成就奖”项目

获奖者（市教育局） 

8．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市科协）  

9．东莞市一类名医（市卫计局） 

10．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前 5 名完成人，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前 3 名完成人（市科技局） 

11．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前 5 名完成人，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前 3 名完成人（市科技局） 

12．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前 5 名完成人，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前 3名完成人（市科技局） 

13．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市科技局） 

14．中国专利金奖获得者（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

（市科技局） 

15．近 5 年，获得过国际著名工业设计 iF 奖的金奖、红

点奖的至尊奖和美国 IDEA 奖（市经信局） 

1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创意金奖人物奖获得者（市

科技局） 

17．南粤功勋奖和南粤创新奖（以及同类省级奖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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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者（市人才办） 

18．“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和

领军人才（市科技局、市人力资源局） 

19．“广东特支计划”第一层次“杰出人才”入选者（且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20．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文华奖”、“群星奖”等国家级常设

性文艺类重要奖项（第一主创人员）（市文广新局） 

21．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专家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领域专家组组长、副组长（市科技局） 

2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专家顾问

组组长、副组长，领域专家咨询组组长、副组长（市科技局） 

2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技术总师、技术副总师，

重大专项项目技术负责人（市科技局） 

2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技术负责人（且项目已通过

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且项目已

通过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26．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技术）中心、国家认定技术中心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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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27．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市质监局） 

28．获得“中华技能大奖”荣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市

人力资源局） 

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市社科联） 

30．获美国、日本、欧盟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拥有核心

技术国内发明专利，且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

排名前 30 名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市科

技局） 

31．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前 10强，注册地设在东

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董事长、行长（总经理）满三

年的人员（市金融工作局） 

32．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 强、

国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企业内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或具备

引进重要重大项目的管理能力，来莞工作后能够显著推动我

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取得突出社会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特

色人才（市经信局、市商务局） 

33．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海外拥有国际

发明专利或拥有核心技术国内发明专利在东莞创业，其专利

技术国际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所创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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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 强、

国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机构内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或首席技

术顾问，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具

备以下条件之一：（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1）来莞工作后能够将自主技术项目化和产业化，形成

广阔市场前景，能够带动一个特色产业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2）来莞工作后能够对推动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起到

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35．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

荐，经综合审定，达到一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社会贡献突出的其他领域高层次人才（各行业

主管部门） 

三、二类人才 

1．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市人力资源局） 

2．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市科技局） 

3．省级以上优秀专家（市科技局） 

4．省工艺美术大师（市经信局） 

5．国家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市科

技局） 

6．近 5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

聘任人选（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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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东省丁颖科技奖获得者（市科协） 

8．东莞市二类名医（市卫计局） 

9．长江韬奋奖（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10．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前 5 名完

成人、一等奖前 3名完成人（市科技局） 

11．省级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市科技局） 

12．近 5 年，获得过国际著名工业设计 IF 奖的金奖、红

点奖，中国红星奖工业设计大赛金奖及以上获得者（主创设

计师）（市经信局） 

13．中国专利优秀奖、省专利奖金奖（须为专利发明人

或设计人）（市科技局） 

14．“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以

外的核心成员（市科技局） 

15．东莞市引进创新创业科研团队带头人和领军人才（市

科技局） 

16．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创业人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带头人（市科技局） 

17．高等院校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市教育局） 

18．“广东特支计划”第二层次“领军人才”入选者（且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19．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重大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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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重点项目负责人（市科技局） 

20．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专题专家

组组长、副组长，重大科学问题专家组组长、副组长，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重大科学问题导向项目

首席科学家（市科技局） 

21．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技术负责人（且课题通过结

题验收）（市科技局） 

22．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技术负责人（且项目已通过

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市科

技局） 

24．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方项目第 1 负责人

（且完成项目通过验收）（市科技局）  

25．国家实验室副主任前 2名，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前 2名，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前 2 名（市科技局） 

26．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前 2名；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副主任前 2 名；国家认定技术中心前 2 名（市发

改局、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27．部省级实验室主任，部省级重点实验室主任（市科



— 45 — 

技局） 

28．部省级工程实验室主任、部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主任（且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29．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质监局） 

30．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市

人力资源局） 

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且项目已通过结题

验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前 2名（市

社科联） 

32．获美国、日本、欧盟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拥有核心

技术国内发明专利，且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

排名前 50 名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市科

技局） 

33．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 11 至 50 位，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注册地设在东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董事

长、行长（总经理）满三年的人员（市金融工作局） 

34．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 强、

国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企业内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或具备

引进重大项目的管理能力，来莞工作后能够在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重要社会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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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才（市经信局、市商务局） 

35．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际 500 强、

国内 100 强或其他知名机构内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或首席技

术顾问，拥有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

明专利，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1）来莞工作后能够将自主技术项目化和产业化，形成

广阔市场前景，产生较大社会经济效益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2）来莞工作后能够对推动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起到

重要关键作用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36．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

荐，经综合审定，达到二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社会贡献重要的其他领域高层次人才（各行业

主管部门） 

四、三类人才 

1．近 5年，获得南粤技术能手奖、广东省技术能手、东

莞市优秀技能人才一等奖的高技能人才（市人力资源局） 

2．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聘任人选（市教育

局） 

3．东莞市三类名医（市卫计局） 

4．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 1完成人

（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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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级（地级市及以上）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第 1完成人（市科技局） 

6．省专利奖优秀奖（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市科

技局） 

7．技术成果类市长奖前 2名完成人、荣誉类市长奖获奖

者（市科技局） 

8．东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人才办） 

9．东莞市培养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和领军人入选者（市

人力资源局、市科技局） 

10．近 5 年，获得过中国红星奖，广东省省长杯工业设

计大赛产品大奖，概念一等奖（即前 10 名）获得者（主创设

计师），芙蓉杯工业设计大赛金奖获得者（主创设计师）等国

内先进省份省级工业设计大奖一等奖/金奖获得者（市经信

局） 

11．“广东特支计划”第三层次“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且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12．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课题组组长、

副组长（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1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课题组组

长、副组长（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1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第 2、3负责人（且课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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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15．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第 2、3负责人（且课题通过

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16．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方主要参加人员前

3 名（且完成项目通过验收）（市科技局） 

17．担任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市质监局） 

18．高等院校省重点学科带头人（市教育局） 

19．获得 2项以上发明专利或 10 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并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申请人应为发明人，且该专利

的专利权人须为申请人本人或在我市依法注册的企事业单

位）（市科技局） 

20．广东省中小学特级教师（市教育局） 

21．国际发明专利或核心技术国内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且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排名前 100 名的企业

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市科技局） 

22．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 51 位至 200 位，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注册地设在东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

董事长、行长（总经理）满三年的人员（市金融工作局） 

23．曾被聘任为中国证监会发审委成员，且与我市金融

机构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市金融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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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我市依法注册设立，且最近 3 年内完成在我市的

投资达 3000 万（含）以上的创业投资机构合伙人或连续 3
年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且持股不低于 5%的高级管理人

才（市科技局） 

25．在我市依法注册设立，最近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1
亿元以上，且获得创业投资机构首轮创业投资额 500 万元以

上或累计获得创业投资额 1000万元以上（须资金到位并持续

投资满 1 年）的企业中持股比例不低于 10%（股份须在企业

获得创业投资前取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作为企业主要

创始人担任企业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的高级经营人才（市科

技局） 

26．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内外比较大

型的企业内担任过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来莞工作后能够在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管理作用，在提升和优化我市

现代化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经营管

理特色人才（市经信局、市商务局） 

27．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且在国内外大型企

业或其他机构内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或高级技术顾问，拥有

国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具备以下条件之

一：（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1）来莞工作后能够将自主技术项目化和产业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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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市场前景，能够产生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高技术特色

人才； 

（2）来莞工作后能够对推动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起到

攻坚作用的高技术特色人才。 

28．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

荐，经综合审定，达到三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社会贡献较大的其他领域高层次人才（各行业

主管部门） 

五、四类人才 

1．近 5年东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市科协） 

2．近 5年，获得过广东省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芙蓉杯

工业设计大赛等国内先进省份省级工业设计大赛，DiD 

Award（东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奖赛金奖获得者（市经信

局）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第 1 负责

人（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市科技局） 

4．获得 1 项以上发明专利授权（申请人应为发明人，且

该专利的专利权人须为申请人本人或在我市依法注册的企事

业单位），获得国内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位或在海外知名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且与我市上市（后备）企业、新三板挂牌企

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市认定的大型骨干企业、新型



— 51 — 

研发机构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市人力资源局、市

科技局） 

5．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且与我市上市（后备）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省市认定的大型骨干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签订三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市人力资源局） 

6．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

市级医学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市卫生局） 

7．近 5年成为我市高等院校博士生导师的人员（市教育

局） 

8．国际发明专利或核心技术国内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且

上两个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在全市排名前 200 名的企业董

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市科技局） 

9．上年度在中国金融机构排名 201位至 500 位，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注册地设在东莞的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担任董

事长、行长（总经理）满三年的人员（市金融工作局） 

10．具备保荐代表人或中国精算师资格，且业已获得注

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法律职业资格等

专业执业资格至少一项以上，并与驻莞金融机构签订三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人员（市金融工作局） 

11．在我市依法注册设立，最近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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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万元以上，且获得创业投资机构首轮创业投资额 200 万

元以上或累计获得创业投资额 500 万元以上（须资金到位并

持续投资满 1年）的企业中持股比例不低于 5%（股份须在企

业获得创业投资前取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作为企业主

要创始人担任企业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的高级经营人才（市

科技局） 

12．具有两次（含）以上作为主要创办人（企业注册时

持股超过 50%）创办企业成功（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0
万元以上）的经验，并在东莞作为主要创办人（企业注册时

持股超过 50%）依法注册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企

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00 万元以上）的创业人才（各行

业主管部门） 

13．以近 5 年的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推

荐，经综合审定，达到四类人才标准或水平，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作出积极社会贡献的高层次人才（各行业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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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 

申报单位：                              法人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来莞 

时间 
 

 

相 

 

片 

（粘贴处） 

国籍（户籍

所在地） 
 

出生年月

（年龄）
 行政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 

号码 
 

学历  毕业院校和时间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归口行业

分类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专家类别  授予时间  

获奖类别  获奖时间  

担任项目 

职务 
 

任职起止 

时间 
 

其他主要

业绩 
 取得时间  

近 5 年内主要业绩、成果和贡献（限 500 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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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认定评

定类别 

□特级人才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  

原认定时间 年    月    日 

现申请 □认定 □评定 

□特级人才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受理部门

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

会意见 

（评定） 

 

 

 

（单位公章） 

评审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核准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表格中有□的栏目，请在相应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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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东莞市特色人才认定评定申请表 

申报单位：东莞市 XX 有限公司                 法人代码：XXXXXXXXX 

联系人：  张三                              联系电话：XXXXXXXXX 

姓名 李四 性别 女 来莞时间
2014 年 

5 月 

 

相 

 

片 

（粘贴处） 

国籍（户籍

所在地） 
美国 

出生年月

（年龄）

1980 年 8

月 
行政职务 技术总监 

证件类型 护照 证件号码 XXXXXXXXX 

学历 博士后 毕业院校和时间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2012 年 7 月 

所学专业 云计算机技术 从事专业
云计算机

技术 

归口行业

分类 
电子信息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专家类别  授予时间  

获奖类别 
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 
获奖时间 2014 年 1 月 1 日 

担任项目 

职务 
 

任职起止 

时间 
 

其他主要

业绩 
 取得时间  

近 5 年内主要业绩、成果和贡献（限 500 字内） 

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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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认定评

定类别 

□特级人才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  

原认定时间 年    月    日 

现申请 认定 □评定 

□特级人才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受理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核，李四同志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荣誉称号，符合一类特色人才认定条件，拟同意认定一类特色人才。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

会意见 

（评定） 

 

 

 

（单位公章） 

评审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核准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表格中有□的栏目，请在相应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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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户（国）籍是指申请人的户籍（省市地名）或者国籍（国家）名称。 

2．技术职称是指专业技术资格或者技能人才的技术等级。 

3．归口行业分类按以下填写：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化工、机械、汽车、电力、

生物技术、制药、建筑、材料、能源、纳米、环保、轻工、纺织、服装、农（林）业、

金融保险证券、物流、会展、旅游、新闻传播、企业管理、其他。 

4．专家类别、获奖类别、担任项目职务、其他主要业绩最少填写一项于年度公

布的《东莞市特色人才目录》对应级别相关的项目（奖项）。 

5．原认定类别、原认定时间：由已申请并已认定评定为特色人才者填写。 

6．“所在单位推荐意见”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填写。 

7．“受理部门审核意见”由受理部门填写，情况如下： 

（1）对于符合申请认定特色人才条件的，受理部门须在“受理部门审核意见”

栏清楚注明其主要认定条件，是否符合认定条件及同意认定特色人才的类别等内容，

如“经审核，该同志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符合一类特色人才认定条件，拟同意认定一

类特色人才”，不能简单地填写“同意上报、同意推荐”等内容； 

（2）对于符合申请评定特色人才条件的，“受理部门审核意见”栏可参考如下内

容填写：“经审核，该同志符合评定第×类特色人才条件，同意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定”； 

（3）对于申请认定评定的特色人才类别与审核同意的类别不一致的，“受理部门

审核意见”栏可参考如下内容填写：“经审核，该同志申请认定（评定）第×类特色

人才，但提交的相关材料显示符合认定（评定）第×类特色人才条件，拟同意认定第

×类特色人才（同意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定）。” 

8．核准意见由市人才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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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受理回执 
受理编号：（）XXXX 号 

申请人： 

送达人（签名）： 

送达时间： 

受理单位（盖章）： 

受理人（签名）： 

受理时间： 

第一联（送达人存） 

受理单位（盖章）： 

提交人（签名）： 

提交时间： 

接收单位（盖章）： 

接收人（签名）： 

接收时间： 

第二联（受理部门存）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人（签名）： 

报送时间： 

市人才办（盖章） 

接收人（签名）： 

接收时间： 

第三联（报送部门存） 
注： 

1、本受理回执编号填写范例：受理编号：（科技）0001号； 

2、本受理回执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第一联填写后由送单人保存，第二联填写后由

受理部门存，第三联填写后由报送部门存；另外一份为完整版，由市人才办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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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中央“千人计划”专家配套资助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在我市创新创业

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聚集国家级人才推动东莞经济社会

发展，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

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 
第二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我市的中

央“千人计划”专家配套资助工作；审定我市培育及引进的

中央 “千人计划”专家的资助名单及标准；研究解决资助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

人才办”）负责统筹协调我市的中央“千人计划”专家的资助

和管理工作，市人力资源局协助做好具体日常工作。 
第三条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我市中央“千人计划”专家

的资助资金预算安排和拨付工作，并会同市人才办、市人力

资源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并开展绩效评价工

作。 

第四条  各镇街（园区）协助市人才办、市人力资源局

做好辖区内培育、引进中央“千人计划”专家的组织推荐、

跟踪服务、调研检查和专项资金监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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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中央“千人计划”专家的配套资助申报于每年

8 月份集中受理，具体按照当年的申报公告执行，经审核后

于下一年度集中发放。 
 

第三章  申报条件和资助标准 
第六条  由我市推荐入选的和由市外引进的中央“千人

计划”专家均可申请资助，其中由市外引进的中央“千人计

划”专家分创业类和聘任类进行资助。本细则的配套资助不

能重复申请。对象应具备以下申报条件： 

（一）创业类：要求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在我市创办

独立法人企业 1 年以上，申请人须在申报时已持续一年以上

持有企业股份不少于 20%且股值不少于 200 万元；通过企业

间接持股的，申请人须在申报时已持续一年以上在该企业持

有 51%以上股份，并折合占在莞创办企业股份不少于 20%且

股值不少于 200 万元； 
（二）聘任类：要求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在我市工作，

并已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以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社保证

明、个税证明为准），每年在莞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 
第七条  中央“千人计划”专家的配套资助资金标准具

体如下： 
（一）由我市推荐入选的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可按

中央财政资助的 1:2比例配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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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市外引进的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属创业类

的，按中央财政资助的 1:1比例配套资助； 
（三）由市外引进的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属聘任类

的，按中央财政资助的 1:0.5比例配套资助。 
第八条  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在莞获得其他的项目资

助，与本细则的配套资助不属重复资助。 
 

第四章  申报、评审与报批 
第九条  公告。市人才办每年上半年制定并通过媒体对

外发布年度受理公告。 
第十条  申报。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推荐并提出资助申

请，报所属镇街（园区）人力资源分局初审。不接受尚未有

承接单位或未自主注册成立公司的人才申请。 
申报材料包括：《东莞市中央”千人计划”专家配套资助

申报书》，中央“千人计划”入选证书、公司法人代码证、验

资报告、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社保证明、个税证明、在莞工

作时间证明等资料（复印件需出示原件校对），申报材料具体

要求和样式按照当年的申报公告为准。 
第十一条  初审。所属镇街（园区）人力资源分局对申

报材料审查后，报送市人力资源局审核。市人力资源局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市人才办。 
第十二条  安全信用审查。市人才办征求公安、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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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社保、工商、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等部门意见，

对申请人进行安全信用审查。 
第十三条  资格复核。对通过安全信用审查的申请人，

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赴申请人所在单位进行考察，对相关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形成推荐名单。 
第十四条  审批与公示。市人才办将推荐名单报市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公

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由市人才办发文公布受资助人选名

单。 
 

第五章  资金拨付、管理与监督 
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划拨资助专项资金到市委组织部

（市人才办），由市人才办拨付到人才所在单位。 
（一）由我市推荐入选的“千人计划”专家的配套资助

采取一次性拨付； 
（二）由市外引进的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属创业类

的，配套资助资金采取一次性拨付； 
（三）由市外引进的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属聘任类

的，配套资助资金分三期拨付：配套资助审批同意后拨付

1/5，一年后拨付 2/5，两年后拨付 2/5，期间若未达到配套

资助条件的将终止配套资助。 
第十六条  资金主要用于人才创业或学术、技术研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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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用于人才的生活费及接待支出不能超出资助经费的 15%。

资助经费支出范围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燃烧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

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单位管理费，人员费等共 12项支出科目。 
第十七条  人才所在单位须对资助经费建立独立账户，

由人才支配专款专用。各单位不准在资助经费中提取管理费，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各种理由克扣和挪用资助经费。 
第十八条  市人才办会同市人力资源局委托具备资质

的第三方监理机构对受资助人才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理，

监理期限为 2 年，每年形成年度监理评估报告，由市人才办

向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第十九条  违反如下规定，受资助人才和所在单位需退

还所获资助经费，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一）受资助人才的学术、业绩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

处； 
（二）受资助人违规使用财政资助资金的； 
（三）受资助人才受纪检、检察部门审查并给予严重警

告以上处分； 
（四）受资助人才被处以刑事处罚； 
（五）其他应当取消资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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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其他国家级受中央财政资助或奖励的人才，

可参照本实施细则申请配套资助，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经

报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所涉及资助、管理、监理等经

费列入市财政年度预算安排。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人才办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

起实施。2013年 12月 30 日颁布的《东莞市中央“千人计划”

人才配套资助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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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各类特色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

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 号）有关精神，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工作机制 

第二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统筹创新科

研团队的引进工作，审定年度引进工作计划，确定引进创新

科研团队的层次、评审标准和资助标准，审定引进名单，研

究解决引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市人才办”）负责指导协调引进创新科研团队

项目实施工作。 

第三条  市科技局具体负责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的

编制预算、发布公告、受理、协助评审、公示、签约、专项

资金拨付、监管、验收考核、资助奖励审核以及指导服务等

工作。 

第四条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的

资金预算安排，对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并对专项资金进行重点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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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市科协参照《东莞市“科技东莞”工程资助项

目专家评审管理办法》（东府办〔2013〕105 号）有关规定，

委托第三方评审机构开展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项目评审工

作，并负责对第三方评审机构的评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确保评审结果客观、公平、公正。 

第六条  各镇街（园区）负责辖区内引进创新科研团队

的组织推荐、日常管理和跟踪服务工作，配合市主管部门做

好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调研检查和专项资金监管等工作。 

第七条  公告发布。市科技局每年制定创新科研团队引

进目录和年度工作计划，多渠道向外公布引进计划，并采取

常年受理、集中评审的方式开展评审工作，一般每年组织一

次评审。 

 

第三章  引进对象和申报条件 

第八条  引进对象。本办法所指的引进对象是指处于国

内外先进水平、对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有重大影响、能带来重

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科研团队。所引进创新科研团

队按其层次、创新能力、项目先进性、引进单位（申报主体）

的支撑能力评定为 A、B、C 三个等级，并按照相应等级进行

资助。 

第九条  申报条件。申报评审的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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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有特色鲜明的核心研究方向和明确的

研究目标，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由带头人和不少于

4 名核心人员组成，与国内外科研机构或重大项目稳定合作 3
年以上，学术水平在专业领域内具有明显优势，已取得突出

成绩或具有明显的创新潜力。已入选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

目的单位或团队不得再以同一团队或项目申报市引进创新科

研团队。 

第十条  承接主体。用人单位是创新科研团队引进和使

用的主体，负责推荐拟引进人选、建设工作平台、安排岗位

职务等具体工作，并为团队项目研发及产业化提供所需的资

金、场地等配套保障。团队也可自主在我市注册成立公司作

为申报主体，并自筹资金解决项目研发和产业化有关问题。 

 

第四章  项目申报与评审 

第十一条  申报推荐。与用人单位签订初步引进协议或

已落户东莞并自主注册成立公司的创新科研团队，经各镇街

和园区的组织部门或科技部门审核推荐后，将申报材料提交

市科技局审核。暂不接受尚未有承接主体或未自主注册成立

公司的创新科研团队申报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已入选

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和领军人才、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

团队、东莞市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立项的团队或个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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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再以已入选的成员或项目申报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

目。已获得东莞市其他市级项目立项并资助，或已获得国家、

省级项目立项资助且已获东莞市配套资助的同一企业的同一

项目，不得再申报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 

第十二条  申报材料。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申报单位

必须填报《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申报书》，并提供项目

可行性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形式审查。市科技局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形

式审查，重点检查申报团队成员的身份学历、创新能力、合

作基础，项目的专利成果和研发进展，以及用人单位注册信

息、与团队合作意向和近三年财务报表等信息的完整性和真

实性，并会同有关部门对项目重复资助情况进行审查，确保

所受理项目符合政策要求后将申报材料移交市科协。 

第十四条  组织评审。市科协商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评

审机构开展项目评审工作，所委托评审机构须具备相应合法

资质和承接能力，并拥有国家和省层面的专家资源渠道以及

丰富的评审经验；所组织评审专家中技术专家须全部为正高

职称且有一半以上为院士、国家 863、973项目负责人、“千

人计划”、“长江学者”、“珠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或相当层次人员，投资和财务专家须

具备相关执业资格及项目投资和财务审核经验；所制定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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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须规范、高效，评审指标体系须科学、合理且切合市引

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的实际需求。 

第十五条  评审流程。市创新科研团队项目评审主要分

为书面评审、现场答辩、实地考察三个环节。 

书面评审环节由市科协组织第三方评审机构对申报团队

的书面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重点对申报团队的创新能力、项

目先进性和产业化可行性进行评审。通过书面评审的申报团

队可进入现场答辩阶段。 

现场答辩环节由市科协组织第三方评审机构遴选相关领

域的技术、投资专家对通过书面评审的申报团队进行现场答

辩，重点对申报团队的层次和创新能力、项目先进性以及产

业化可行性进行评审。团队带头人及成员原则上均需参加现

场答辩，如有请假或缺席将作相应扣分处理。评审专家根据

申报团队答辩以及成员出席情况进行独立打分和投票，通过

会审确定推荐名单及推荐等级。 

实地考察环节由市科协组织第三方评审机构组织技术、

投资、财务专家赴拟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用人单位或其创办

公司进行考察，重点考察承接主体的经营情况、配套能力等

方面进行独立打分和投票，并形成专家考察结果。 

评审结果由市科协整理汇总后送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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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报批和公示 

第十六条  市科技局综合书面评审、现场答辩和实地考

察的意见，形成推荐名单和资助等级建议报市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审批。 

第十七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完成对资助名单及资

助额度的审定后，以市科技局名义在市内媒体上对资助名单

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 天。 

第十八条  对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拟引进创新

科研团队，由市科技局提请市政府审议批准项目立项，并按

有关规定下达专项资助经费。 

 

第六章  合同签订及经费管理 

第十九条  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用人单位以及市人才

办、科技局等主管部门需共同签订为期 5 年的项目合同，明

确引进团队成员、合作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知识产权归属

以及实施预期目标等问题，并履行合同相关责任义务。 

（一）引进人才在其发表、出版的与团队项目有关的论

文、著作、学术报告中，以及在申报成果奖励、专利等技术

成果中，均应标注“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计划资助”字

样。专项经费资助形成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进行管理，并优先在东莞市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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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进人才需与用人单位签订 5 年以上工作期限的

工作合同。所引进国内团队成员应全职在用人单位工作，所

引进的海外团队成员应保证每年至少累计有 6 个月时间在用

人单位工作。引进的创新科研团队完成约定的项目和任务后，

可以由原单位续聘，也可以重新选择单位。 

第二十条  对获立项的创新科研团队，我市将视团队的

层次给予相应经费资助。对于获评定为 A类的创新科研团队，

一次性给予 1000万元的经费资助；对于获评定为 B类的创新

科研团队，一次性给予 800 万元的经费资助；对于获评定为

C 类的创新科研团队，一次性给予 500万元的经费资助。 

第二十一条  在团队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我市将从税

收贡献、知识产权成果产出、项目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进程、人才引育等方面对团队项目的实施情况及经济产

业发展贡献程度进行综合评价（生物医药类项目评价内容可

适当调整），并一次性给予不高于其立项资助经费额度的奖励

经费。具体奖励操作方案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自筹资金配套保障。我市对市引进创新科

研团队项目的财政资助应遵循“用人单位投入为主，政府财

政资助为辅”的原则，要求用人单位具备良好的项目自筹资

金配套能力，且当项目申请资助额度未获足额批准时，缺口

部分由用人单位配套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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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重复资助。如所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同时获

省市两级人才团队项目立项，或以同一人才或项目承接国家

和省科技计划项目并申请市财政配套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

则处理，其资助或配套经费按照最高额度执行，重复资助部

分将予以核减。 

第二十四条  经费使用范围。 

（一）创新科研团队及其用人单位负责专项资金经费的

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经费预算和合同规定支出范围使用专

项资金。 

（二）资助经费采取专户专账管理。项目用人单位在经

市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开展科技金融结合工作的银行设

立专户，由银行根据合同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计划拨

付资金。团队和用人单位需按合同规定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

进行费用列支，如需支付计划外费用，须报经市科技局审核

同意后方可执行。变更事项由市科技局报市财政局备案。项

目用人单位必须按照所适用的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对项目

实行专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三）奖励经费原则上应用于加大项目后续研发投入、

改善团队福利及项目扩产等，不得用于与团队或项目无关的

其它用途。 

（四）资助经费支出范围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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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加工费、燃烧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

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人员费、劳务费、

专家咨询费、单位管理费、外部协作费，其他等支出科目，

其中：人员费、劳务费两项支出总额最高不超过资助经费总

额的 30%；外部协作费支出总额最高不超过资助经费的 10%；
单位管理费支出总额最高不超过资助经费总额的 2%；其他支

出总额最高不超过资助经费总额的 2%，用人单位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理由克扣或挪用资助经费。 

第二十五条  融资引导。市科技局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团

队项目研发和产业化的融资保障，指导用人单位申报国家和

省有关项目支持，引导银行和股权投资机构以跟进贷款和股

权投资等方式支持解决团队项目产业化的后续资金问题。 

 

第七章  监管与服务 

第二十六条  年度汇报。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及用人单位

每半年进行一次情况信息上报，向市科技局提交《东莞市引

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实施信息采集表》；每年要对全年工作

进行总结，提交《东莞市创新科研团队引进计划年度执行情

况报告》、《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资助专项绩效评价自

评报告》，报送市人才办、市科技局和市财政局。 

第二十七条  日常管理。市科技局会同有关部门每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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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一次项目实地考察，主要了解创新科研团队的项目实施进

度、项目管理、研究成果、经费使用情况、存在问题等，形

成调研报告上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创新科研团队所属的

镇街（园区）要加强跟踪服务，协助其解决项目实施和人才

生活等相关问题。 

第二十八条  项目变更。经评审入选后，创新科研团队

带头人、成员和用人单位以及研究项目，原则上不得变更。

团队带头人发生变更时，资助项目自动终止。核心人员变更

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成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对于团队个别

成员或部分项目研发内容目标因客观情况需要变更的，须报

市科技局备案；对于团队成员构成或研发内容发生重大变更

的，须经专家论证并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方能实施。 

第二十九条  中期检查。市科技局牵头组织专家对创新

科研团队的项目实施、项目资金投入及资助经费使用和管理

等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有关结果报市人才办备案。中期检查

结果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条  期满结题验收。项目期满后，由市科技局组

织专家对创新科研团队项目进行期满评估验收。项目引才育

才、经费投入、研发、产业化、经济和社会效益等达到或基

本达到合同约定目标的，且财政资金使用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的，视为验收合格，具备享受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奖励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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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执行效果差，未达合同约定目标 80%或不按规定管理

和使用财政资助经费，且经整改后仍未满足结题要求的，视

为验收不合格，追回除合理支出费用外的相关财政资助经费。

对存在编报虚假预算，未单独核算专项资金，截留、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虚假承诺等行为的，

应追回全部已核拨的财政资助资金。 

第三十一条  违约处理。对创新科研团队或用人单位存

在未经批准同意擅自迁离东莞、以同一项目承担外市其他人

才项目、或将使用项目资助经费取得的科研成果在外市产业

化等情况，视作违约处理，有关单位须退还所获资助经费。 

第三十二条  处罚措施。对在创新科研团队项目执行过

程中，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专项资金、不及时编报决算、不

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及绩效评价的单位，市科技局将予以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可以终止项目。对存在弄虚作假，截留、

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以及专项资金使

用绩效差劣的，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可以取消有关单位或个

人今后五年内申请市人才项目的资格，并向社会公告，按照

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第八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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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实施本办法所涉及资助、奖励、管理等经

费，从市财政安排的有关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三十四条  我市其他政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

本办法为准。如遇国家、省关于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有关规

定发生变化、且我市有必要依照修订的，由市科技局牵头提

出修订意见，报市政府批准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

起实施。2014 年 4 月 25 日颁布的《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团

队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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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东莞市财政 
配套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东莞市财政

配套经费的管理，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

策实施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关于“对入选

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给予省资助经费 1:0.5至 1:1比例之间配

套资助”的有关要求，结合珠江人才计划专项资金相关管理

办法以及市政府财政资金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东莞

市财政配套经费”（以下简称“配套经费”），是指市财政用于

配套资助落户东莞市的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的专项经费。 

第三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配套经费

的落实、使用和评估，研究解决配套经费管理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人才办”）

负责协调配套经费的申请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科技局负责受理配套经费的申报，提请市政

府安排配套经费，办理专项资金拨付手续，协助监管广东省

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实施，负责对配套经费的使用进行监

管，根据市政府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有关政策规定做好绩效评

价工作，并视实际需要选择中介机构承担或协助办理配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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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监理事务。 

第五条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配套经费的预算安排，对配

套经费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对配套经费进行重

点绩效评价。 

第六条  用人单位作为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承接

主体和配套经费申请单位，负责制定配套经费使用计划，核

查团队及其研究项目获市财政资助的情况，向主管部门提交

配套经费申请，按有关规定规范使用配套经费，并配合省市

主管部门开展考核审查和绩效评价工作。 

 

第二章  资助对象与条件 

第七条  配套经费的资助对象应为由我市推荐上报并

获省立项资助的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或经省主管部门

批准同意迁驻我市并将用人单位变更为在我市注册成立的企

事业单位的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 

第八条  申请配套经费的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及

用人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我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

位； 

（二）团队成员到位并与用人单位签订 5 年以上劳动合

同，属于国内引进的团队成员需将人事关系转入广东，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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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的团队成员需承诺每年在莞工作时间不少于 6 个月； 

（三）省财政专项资助经费拨付到账，其中对于外市迁

驻的团队，需确保省资助经费以及使用省资助经费购买的设

备和资产已转入我市的承接主体单位； 

（四）用人单位已依法缴纳相关税费； 

（五）我市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配套资助额度与使用范围 

第九条  对《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暂行

办法>的通知》（东委发〔2013〕8 号）出台后获立项的广东

省创新科研团队，视团队项目层次及对东莞经济社会贡献等

情况，市财政按省财政资助额度的 1:0.5至 1:1比例给予配套

经费资助。 

第十条  配套经费分为立项配套经费和追加奖励经费。 

（一）立项配套经费是指市财政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

求给予配套的资助经费。当团队与用人单位完成立项合同签

订，且省财政资助经费已拨付到位后，可按省财政资助额度

最高 1:0.5 比例一次性拨付立项配套经费。 

（二）追加奖励经费是指市财政在已拨付立项配套经费

的基础上给予额外追加的奖励资助经费。当团队项目通过省

主管部门结题验收后，我市将从税收贡献、知识产权成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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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人才引育等方

面对团队项目的实施情况及经济产业发展贡献程度进行综合

评价（生物医药类项目可适当调整评价内容），并按不超过省

财政资助额度 1:0.5 比例给予奖励。具体奖励操作方案另行

制定。 

第十一条  我市对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项目的财政配

套应遵循“用人单位投入为主，政府财政资助为辅”的原则，

对于立项配套经费一般按照省有关规定比例进行拨付；对于

追加奖励经费，市财政奖励额度加上国家、省财政资助经费

的总额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入预算总额的 50%，对于超出部

分我市按“科技东莞”工程有关办法规定予以核减。 

第十二条  在团队项目实施周期内，对同一项目或相同

成员获市财政立项资助或配套资助的，市财政按“不重复资

助”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是否给予资助及具体金额。 

第十三条  配套经费采取专户专账管理。项目承担单位

在经市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开展科技金融结合工作的银

行设立专户，由银行根据合同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计

划拨付资金。团队和用人单位需按合同约定的项目预算和资

金使用计划进行费用列支，如需支付计划外费用，须报经市

科技局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变更事项由市科技局报市财政

局备案。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按照所适用的会计制度或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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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项目实行专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立项配套经费的使用按照《2014 年珠江人才

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项目合同书的约定

执行，且市财政立项配套经费开支范围中不得列支住房补贴。

追加奖励经费应主要用于团队开发关联项目、提升技术指标

及项目扩产等，不得用于与团队或项目无关的其它用途。 

第十五条  市科技局负责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团队项目

研发和产业化的融资保障，指导用人单位申报国家和省有关

项目支持，引导银行和股权投资机构以跟进贷款和股权投资

等方式支持解决团队项目产业化的后续资金问题。 

 

第四章  配套资助申请与审批程序 

第十六条  市科技局每年开展一次集中受理，对申请单

位资格进行形式审查，并会同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进行重复资助审查。 

第十七条  对申请立项配套经费的团队，由市科技局根

据省立项情况拟定资助名单及配套经费；对于申请追加奖励

经费的团队，由市科技局会同市科协按团队实施成效评价方

案进行专家评审，并形成推荐资助意见。 

第十八条  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对立项配套经费和

追加奖励经费的拟资助名单及资助金额进行审定，并由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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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局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7 天。 

第十九条  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市科

技局提请市政府审议批准相应的配套经费，并联合市财政局

下达配套经费。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对于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

金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经发现，由市科技局、市

财政局视情节轻重作通报、撤销项目、追缴项目经费、五年

内取消推荐申报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引进计划资助项目将团

队、用人单位及责任人列入不诚信名单等处理，并按照《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以及市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对于不能通过省主管部门验收的团队项

目应视情况进行分类处理。若项目因未对专项资金进行单独

核算或未按规定执行和调整预算等行为导致验收不通过的，

可视情节轻重追回结余资金甚至追回全部已拨付资金；若项

目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反财经

纪律的行为，或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差劣的，须追回全部已拨

付资金，并按照《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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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我市其他政策中涉及广东省引进创新科

研团队东莞市配套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如遇国家、省关于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有关

规定发生变化、且我市有必要依照修订的，由市科技局牵头

提出修订意见，报市政府批准执行。 

第二十三条  由市财政局牵头会同市科技局组织开展

事前、事中、事后绩效评价，具体按照市政府财政资金绩效

评价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发布之日前已获得东莞市财政配

套资助的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按照原有文件有关规定

和已签订的项目合同书进行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2013 年 3 月

12 日颁布的《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东莞市财政配套经费

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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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

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文件精神，

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莞创新创业，特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着重引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优势传统产业、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取得先进创新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产业化前景广阔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第三条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引进包括创新领军人才项

目和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创新领军人才是指在我市企事业单

位从事技术研发、科研创新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

理人才。创业领军人才是指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来莞创

办企业，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条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引进实行定期受理、集中评

审，一般每年 8 月组织一批评审工作，每批引进 10名左右领

军人才。对特别突出的重大项目、重大影响的人才可随时启

动评审程序。 

第五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统筹领导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的引进工作，审定引进年度工作计划，确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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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标准和资助标准，审批引进名单和资助标准，研究解决引

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市人才办”）负责统筹、督导和协调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项目实施工作。 

第六条  市人力资源局具体负责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的公告发布、申报受理、资格审查、评审组织、公示公告、

签约组织、跟踪管理以及资金受理审核等工作。 

第七条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专项资金预算安排，下达资

金使用计划，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开展绩效

评价工作。 

第八条  本实施办法涉及资助、奖励、评审、管理等经

费编入市人力资源局年度预算安排。 

 

第二章  申报对象和条件 

第九条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应拥有发明专利或自主知

识产权的创新成果，科研技术水平应处于国内外行业领先地

位，具有明显的持续创新能力或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应具备

硕士以上学位、副高以上职称或跨国公司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及经历，年龄一般不超过 60周岁。 

第十条  创新领军人才需与用人单位签订意向性合同，

引进后 6 个月内签订正式合同并到岗；如属于已签定正式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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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同，需在提交申报日算起两周年以内。引进后需在莞连

续工作时间 5 年以上，从国（境）外引进的每年在莞工作时

间累计 6 个月以上。还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科研技术成果对解决我市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

重点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项目技术攻关和工艺操作

难题起重大关键作用，有显著的效益前景； 

（二）在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

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或对某一专业（领域）的发展有重大

贡献，其科研成果处于本行业（领域）学术前沿，为业内高

度认可； 

（三）在我市担任重大科技项目、重大工程项目首席工

程技术专家或管理专家，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能够产生重

大社会经济效益； 

（四）在国内外知名企业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营管理人

才，精通相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善于经营管理，有较丰

富实践经验。 

第十一条  创业领军人才应具有国内外自主创业或合

作创业的成功经验，具有主持研发成果成功实施产业化的经

历；或曾任国内外知名高校、企业、研发机构中高层职务，

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且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所主持的项目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与本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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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核心技术领域密切相关； 

（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的核心技术成果国际先

进、国内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 

（三）拥有一支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

人才组成的创新创业团队； 

（四）拥有项目研发、成果转化所需的部分资金，为企

业第一大股东，以领军人才自然人身份直接持有企业股份总

额不低于 30％。 

（五）拟建企业的领军人才自确定为资助对象后，需 6
个月内注册法人实体；已创办企业的，其成立时间需在 5 年

以下。企业实际到位资金不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 

 

第三章   引进、评审和审批程序 

第十二条  公告发布。市人力资源局每年制定年度受理

公告，报市人才办同意后，以市人才办名义通过新闻媒体、

网络等渠道对外发布引进公告。 

第十三条  申报受理。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人才需按要

求填报《东莞市引进创新领军人才申报书》或《东莞市引进

创业领军人才申报书》，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资格初审。市人力资源局负责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重点检查申报人的身份、学历、创新创业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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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人单位注册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确保所受理项目符

合政策要求。会同市科技、经信、商务等有关部门对项目重

复资助情况进行审查，已入选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和领

军人才、东莞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不得再以已入选的成

员或项目申报东莞市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已获得东

莞市其他市级项目立项并资助，或已获得国家、省级项目立

项资助且已获东莞市配套资助的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不得

再申报市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项目。 

第十五条  专家评审。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制定评审工作方案，报市人才办审定同

意后实施。专家评审环节分书面评审、现场评审和综合评审，

具体如下： 

（一）书面评审。重点对申报人的创新创业能力、项目

先进性、产业化可行性进行评判。主要组织国内外同行技术

专家分领域组别对申报人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每个评审小

组 5－7位专家组成，省外专家所占比例不少于 50%，组长由

小组成员推荐产生，负责主持小组评审会议。评审结果分推

荐、基本推荐和不予推荐三个等次。属基本推荐以上等次的

经综合考虑后进入下一评审阶段。 

（二）现场评审。重点对申报人的层次和创新能力、项

目先进性、产业化可行性以及市场前景进行评判。主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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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财务和投资专家分领域组别对通过书面评审的申报人

进行现场答辩，每个评审小组由 5－7 位专家组成，省外专家

所占比例不少于 50%，组长由小组成员推荐产生，负责主持

小组评审会议。评审结果分推荐、基本推荐和不予推荐三个

等次。属基本推荐以上等次的经综合考虑后进入下一评审阶

段。 

（三）综合评审。重点对通过现场评审的各专业组申报

人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序。主要由现场评审各专业组组长以及

2-3 名财务和投资专家组成综合评审组，对通过现场答辩的

申报人综合评价，组长由各成员推荐产生，负责主持评审。

评审结果分重点推荐、推荐和不予推荐三个等次，属推荐以

上等次列为建议人选的考察对象。 

第十六条  实地考察。组织技术、管理、风投、财务等

专家 5－7 名，并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考察承接企业主体的经营情况、配

套能力或拟办企业的筹办进展情况等。实地考察后形成推荐

名单。 

第十七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以市人才办名

义在市内媒体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7 日。公示无异议或异

议不成立的，以市人才办名义下发入选通知。 

第十八条  申报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提交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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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莞市引进创新领军人才申报书》或《东莞市引

进创业领军人才申报书》； 

（二）身份证或护照、学历学位证书（需提供验证证明）、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三）国内外任职证明、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

意向性合同； 

（四）代表性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等主要成果；

主持（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荣誉与奖励证书；  

（五）营业执照、股权构成、公司业绩和近两年财务报

表等企业证明材料。 

 

第四章  政策扶持 

第十九条  确定立项资助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签订相

关协议后给予以下资助和扶持： 

（一）创新启动资金。对我市引进的创新领军人才给予

100 万元创新启动资金扶持，其中在领军人才与用人单位签

订正式合同并到岗后首次拨付 50％，待项目实施一年并通过

市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验收后，拨付余下 50％。 

（二）创业启动资金。对我市引进的创业领军人才给予

200 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扶持，其中首次拨付 50％，待项目实

施一年并通过市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验收后，拨付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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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三）创新奖励资金。对已获立项支持的创新领军人才，

项目实施期满并通过市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验收后，根据其

营业额和税收、技术创新推进、行业带动、技术项目绩效等

目标完成情况给予最高 100 万元创新奖励经费。具体奖励操

作方案另行制定并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 

（四）创业奖励资金。对已获立项支持的创业领军人才，

项目实施期满并通过市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验收后，以其营

业额和税收为主要指标，结合其高层次人才集聚、行业带动

等目标完成情况给予最高 300 万元创业奖励经费。具体奖励

操作方案另行制定并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 

 

第五章  管理及考核 

第二十条  引进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及其用人单位必须

与市人才办、市人力资源局签订 5 年以上的合同，明确引进

人才、创新创业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实

施预期目标等问题。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发表、出版与本资助

有关的论文、著作、学术报告，以及申报成果奖励、专利等，

均应标注“东莞市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资助”字样。 

第二十一条  经评审入选后，领军人才申报人、团队成

员、申报单位以及研究项目原则上不得变更；领军人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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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项目发生变更时，资助计划自动终止。个别团队成

员或部分项目研发内容目标或申报单位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

的，须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方能实施。 

第二十二条 加强对财政资金资助项目的监督管理，委

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监理机构按照合同约定，对人才项

目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理，每年形成年度监理报告报

市人才办。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项目期满后，由市人力资源局

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对项目完成情况、经费使用管理等

进行期满评估验收。研发投入、技术指标、经济或社会效益

等达到或基本达到合同约定目标的，视为验收合格，具备享

受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奖励的资格。对项目执行效果差，

未达合同约定目标 80%或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财政资助经

费，且经整改后仍未满足结题要求的，视为验收不合格，追

回除合理支出费用外的相关财政资助经费。对存在编报虚假

预算，未单独核算专项资金，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

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可以取消有关单

位或个人今后五年内申请市人才项目的资格，并追回全部已

核拨的财政资助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相关资金管理规定，

对市财政资助经费要单独建账，专款专用。创新创业资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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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和奖励资金支出范围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

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

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人员经费

等。其中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

家咨询费、人员经费等支出纳入人力资源成本费支出。人力

资源成本费支出总额占专项资金总额不能超过 40%。其中会

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专家咨询费三项支出的费用总额

不能超过专项资金总额 5%。 

第二十四条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需每年对全年工作进

行总结，撰写《年度工作进展报告》。由市人才办、市人力资

源局对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职责履行情况、项目情况进

行检查。对年度检查不合格者，提出警告和整改措施，暂停

发放相关补贴经费；连续 2 年检查不合格者，终止发放相关

补贴经费。 

第二十五条  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能完成项目验收或擅

自中止项目的人才及企业，给予通报批评、按规定追缴已资

助的经费，并在两年内不再受理该申报人以及项目承担单位

申报的项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人才办、市人力资源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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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凡在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引进的领军人

才，本细则有效期届满后不影响其按照原规定申请资金资助。

以往年度引进的领军人才，按照本规定申请资金资助，资助

额度按原规定执行。 

 

（联系人：刘耀国；联系电话：2283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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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个人所得税补贴办理规程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

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精神，吸引特色人才

在我市创新创业，补贴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特色人才，

明确有关申请、办理程序，制定以下办理规程。 
一、补贴对象 
经认定、评定的东莞市特级、一、二、三、四类特色人

才。 
二、补贴标准 
按特色人才上年度在我市缴纳的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地

方留成部分 80%的标准进行补贴，同时人才获得的补贴资金

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税

率为 20%的个人所得税；补贴时间从被认定、评定为特色人

才且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当月算起，为期最长三年（36
个月），每人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50万元。领满 36个月补贴

的特色人才，再被认定、评定为其他类别特色人才的，不再

享受此项补贴。 
三、受理时间 
每年 7月份集中受理申请，并于下一年度集中发放。 
四、办理程序 
（一）个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系统 http://rc.d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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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后在线填写《东莞市特色人才个人所得税补贴申请表》

并上传所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完成后提交申请。在线通过审

核的，申请人经系统打印《东莞市特色人才个人所得税补贴

申请表》（一式两份），经所在单位加盖意见后，向各镇街（园

区）人力资源分局提交申请，提供下列材料，并享受窗口绿

色通道，快速办理相关业务： 
1．《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复印件）; 
2．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可在市内各地税分局开具，原

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4．个人银行账户（复印件）。 
《东莞市特色人才个人所得税补贴申请表》和相关证明

材料各一式两份（其中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

一份），合并装订。各类证明材料复印件需经申请人签字确认，

并提供原件核对。 
（二）审核。各镇街（园区）人力资源分局受理申请，

出具受理回执，并进行初审后，送市人力资源局审核；市人

力资源局完成对申请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补贴的审核，并将申

请资料和审核意见，于 9月 1 日前提交市人才办。 
（三）资格复核。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集体讨论，对

相关材料及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和资格审核。 
（四）安全信用审查。市人才办征求公安、工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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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税务、国安等部门意见，对申请人进行安全信用审

查。 
（五）审批和公示。市人才办对通过资格复核和安全信

用审查的补贴申请进行情况整理和名单汇总，并报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7 日。 
（六）拨付。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补贴申请，

由市人力资源局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人账户，并作

为扣缴义务人，为人才获得的补贴资金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

报。 
五、附则 
1．本办理规程由市人才办负责解释。 
2．本办理规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依据《东莞市特色人

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认定评定的特色人才，适用本办理规

程。执行《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暂行办法》认定评定的

特色人才，适用 2014 年 9月 1 日颁布的《东莞市特色人才个

人所得税补贴办理规程》。 
六、联系方式： 
东莞市人力资源局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 
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B3 栋一

楼 
电话：0769—2289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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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引进特色人才奖励办理规程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

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精神，设置引才奖励资金专门用于奖励为我市成功引进特色

人才的社会力量，为明确有关申请、办理程序，特制定本办

理规程。 

一、奖励对象 

申请奖励对象需具有合法资质或营业执照，在推动高层

次人才对接和落户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企业、社会组织、

东莞市海外人才工作站和非全额财政核拨的事业单位（以下

简称“中介机构”）。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是指由中介机构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

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和中央、省驻莞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等推荐并成功引进，按照《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取得

东莞市特色人才资格的高层次人才，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人才与引进单位签订 1年以上正式劳动合同并到岗，

从国（境）外引进的每年在莞工作时间累计 6 个月以上；在

莞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 

2．人才在莞注册创办企业，为企业第一大股东，持有企

业股份总额不低于 30%，企业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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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法纳税，无违法行为。 

二、奖励标准 

（一）对为我市引进特级人才，每引进 1 人给予奖励资

金 50 万元； 

（二）对为我市引进一类人才，每引进 1 人给予奖励资

金 20万元； 

（三）对为我市引进二类人才，每引进 1 人给予奖励资

金 10 万元； 

（四）对为我市引进三类人才，每引进 1 人给予奖励资

金 5万元； 

（五）对为我市引进四类人才，每引进 1 人给予奖励资

金 2万元。 

引才奖励每年发放一次，每个单位每年最高可获 50万元

奖励资金。引才奖励资金按引进人才首次取得的特色人才等

级一次性核发，同一人才引进后特色人才等级发生变化的不

重复奖励或补差额。 

三、受理时间 

奖励资金实行年度集中申报，一次性发放的方式实行，

每年 8月份受理奖励申请，下一年度集中发放奖励资金。 

四、办理程序 

（一）奖励申请。引进人才取得特色人才资格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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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引进单位、人才分别填写《东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特

色人才）奖励资金申请表》、《东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特

色人才）单位信息表》、《东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特色人

才）信息表》（附件 1、2、3），并提供如下资料： 

1．就业类人才提供工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正式劳动

合同复印件、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证明材料；创业类人才

提供所创办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东莞市特色

人才证书复印件； 

3．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银行账户（复印件）。 

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需提交一式两份，并提供原件确认，

由市人力资源局负责审核。 

（二）资格审核。市人力资源局审核申报资料，符合奖

励申请的，加具审核意见后汇总报市人才办。 

（三）资格复核。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复核材料，经

复核无异议的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四）公示。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的，由市人

力资源局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日。 

（五）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人

力资源局拨付奖励资金。 

五、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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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骗取引才奖励的单位追回所骗取

的引才奖励，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生效日期 

本办理规程自颁布之日起生效。按照《东莞市特色人才

特殊政策暂行办法》认定评定的东莞市特色人才不适用于本

规程。 

七、联系方式 

东莞市人力资源局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 

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B3 栋一楼 

电话：0769—2289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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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特色人才）奖励资金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  申请奖励金额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居住地  

机构联系人姓名  机构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机构法人姓名  机构法人身份证件号码  机构登记管理单位  

引荐高层次人才情况（人员较多可附表） 

序号 姓名 
性

别 
年龄 引进国别/地区 引进单位 引进日期 职务 人才类别 奖金额度 备案日期 

1           

2           

3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人才类别”是指对照《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人才取得的东莞市特色人才类别，包括：特级人才、一类人才、二类人才、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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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特色人才）单位信息表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口企业        口高校        口科研院所        口事业机构   口其他 

单位简介 

（100 字以内）
 

引进高层次人才情况（人员较多可附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引进国别/地区 引进日期 岗位职务 人才类别 推荐机构或个人 

1         

2         

3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人才类别”是指对照《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人才取得的东莞市特色人才类别，包括：特级人才、一类人才、二类人才、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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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东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特色人才）信息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件号码  国（户）籍  

引进单位  单位地址 
 

引进形式 口全职引进      口创业        口科研合作 

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及职称 

   

   

联 

系 

方 

式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  编  

东莞市特色

人才资格获

取情况 

人才类别 取得时间 

  

推荐单位情况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或个人身份证 
引才备案时间 

   

 

人才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人才如为创业类人才，“引进单位”填写其创办企业的名称。 
2.“人才类别”是指对照《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人才取得的东莞市特色人才

类别，包括：特级人才、一类人才、二类人才、三类人才、四类人才。 
3.“取得时间”按照特色人才证书颁发的时间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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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办理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

策实施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 号，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文件精神，设立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

用于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为规范专项资金使用，明确特

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管理，特制定本办理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中所称的特色人才是指经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认定、评定的高层次人才。 

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的银行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从事金

融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东莞的分支机构及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注册地设在东莞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四条  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应遵循公开透明、突出重点、引导带动、绩效导向的原

则，确保资金规范使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带动、放

大作用。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五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组织特色人才

创业贷款贴息工作，审批确定资助名单和资金拨付，研究解

决申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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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市人才办”）负责对特色人才的资格认定，特色人才

库的建立和日常管理，指导和协调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的

具体实施工作。 

第六条  市人力资源局负责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申

请的公告发布、申报受理、汇总申报资料、公示公告、编制

资金预算、资金拨付等工作。 

第七条  市金融工作局负责审核贴息申报材料，会同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对特色人才及企业贴息项目实施、审核工作，

并向市人才办提出创业贷款贴息划拨建议。 

第八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能协助做好特色人才

创业贷款贴息申报工作的资格审查和跟踪服务工作。 

第九条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审核并

下达资金使用计划，并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三章  资助项目及资助标准 

第十条  资助项目。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项目，是对

符合规定的特色人才在我市创办企业获得银行机构贷款的，

按照相关资助标准给予贴息。每名特色人才只能选取所创办

的 1家绝对控股企业（即特色人才占股 50%以上）进行申报。 

第十一条  资助标准。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项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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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按企业贷款期内实际支付利息最高不超过 70%的比例给

予贴息，贴息时间最长不超过两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贴息

100 万元。已获市财政其它项目贴息资助的同一笔贷款不能

重复进行贴息申请。 

 

第四章  申报条件、申报资料及工作流程 

第十二条  申报条件 

特色人才所创办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报人是根据《实施办法》相关要求认定、评定

的特色人才，已取得特色人才证书，并于《实施办法》实施

期间以创办的 1 家绝对控股企业（即特色人才占股 50%以上）

进行申报。 

（二）申报企业是在东莞市依法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有

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较为完善

的财务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能提供年度审计报告，且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特色人才本人。 

（三）企业依法经营，从事的产业和借款投向的项目要

符合国家、省、市的政策导向，并由推荐特色人才的行业主

管部门进行初审确认。 

（四）所申请企业未获市财政其它贴息资助。 

第十三条  申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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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需提交如下资料： 

（一）特色人才证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东莞市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申请表》（具体格

式和内容以申报指南为准）； 

（三）申报企业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交“三证合一”证照）； 

（四）申报企业股东股份占比的证明材料（如机读档案

或其他证明材料）； 

（五）申报企业与银行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银行机构

放款给企业的进账凭证、企业利息支付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以及年度审计报告和其他相关材料； 

（六）申报企业本次申请贴息项目未获市财政其它项目

贴息资助的说明函； 

（七）申报人和申报企业对所提交资料真实性、完整性、

有效性负责。 

以上材料复印件需提交一式四份，并由市人力资源局核

对确认原件后正式受理。 

第十四条  申报、审批程序 

（一）公告发布。每年 6 月，由市人力资源局制定年度

受理公告，报市人才办同意后，以市人才办名义对外发布受

理公告。每年 7 月集中受理上一年度 7 月 1 日至本年度 6 月

30日期间的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 



 

— 109 — 

（二）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特色人才填写《东莞市特

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申请表》，并提供相关申报资料，向市人

力资源局提出申请。 

（三）申报受理。市人力资源局对申请人提交材料的完

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初审，经初审合格的，向申请人出具受理

回执；受理时间截止后，汇总申请材料送市金融工作局进行

资格复核。 

（四）资格审核。市金融工作局会同市相关职能部门对

特色人才申请资格、企业项目实施、贷款申请、重复资助等

情况进行审核，并汇总形成推荐名单和资助标准建议，提交

市人才办。 

（五）资格复核。市人才办将推荐资助名单征求公安、

工商、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等部门意见，对创业贷款

贴息申请情况进行安全信用审查和资格复核。 

（六）审批和公示。经复核无异议的，由市人才办汇总

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经审批同意的，由市人力资源

局对拟确定的资助名单和资助标准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日。 

（七）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人

力资源局编制资金预算，下一年度预算资金下达后，由市人

力资源局集中拨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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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申报单位监督管理 

（一）申报单位应规范财政资金申报及管理，对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存在利用虚假资料进行

申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获资助单位应做好财政资金的使用及管理，自觉

接受业务主管部门及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配

合绩效评价及运行监测有关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规程由市人才办、市金融工作局负责解

释。 

第十七条  本规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申报企业 2016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新增的贷款方可享受本贴息政策。实

施过程中可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联系方式：东莞市人力资源局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地址：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B3 栋一楼；电话：

住房补贴：0769—2289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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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申请表 

一、特色人才创办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工商执照编号： 

企业住所： 法定代表人： 

二、特色人才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特色人才证书编号： 特色人才占创办企业股权比例： 

三、贷款情况（如有多笔贷款请附表请逐一填报并汇总贴息

金额） 

贷款金额（万元）： 贷款利率： 

贷款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次申请贴息起止日期及天数：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天。 

本次申请贴息金额汇总数（万元）：          

四、申请企业接收贷款贴息的银行账户资料 

开户银行（具体到支行或营业部）： 

户名： 账号： 

五、财务联系人资料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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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提交的特色人才创业贷款贴息申请材料真实有

效，请审核后给予贴息。 

                                               

    申请人签名：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局受理意见： 

 

 

 

 

年  月  日 

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市府金融工作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市人才办复核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需提交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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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住房补贴申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市特色人才住房解决机制和服

务保障机制，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

施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文件精神，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特色人才是指经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认定、评定的高层次人才，具体分特级人才、一类

人才、二类人才、三类人才、四类人才共五大类。 
第三条  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市人力资源局

负责特色人才住房补贴的申请受理、资格初审和资金拨付；

市房产管理局负责特色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家庭住宅

类房屋登记备案信息和在本市范围内是否首次购房等情况

的审核；市财政局负责特色人才住房补贴的资金额度下达工

作；市人才办负责住房补贴的复核，呈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审批。 
 

第二章  补贴方式和标准 

第四条  特色人才住房补贴方式主要包括“租房补贴”

和“购房补贴”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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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租房补贴。对于来莞工作，且尚未在本市购买

商品住宅房，也未申请人才公寓的，可申请租房补贴租住商

品住宅房。特级人才可享受每月最高 5000 元租房补贴，一

类人才可享受每月最高 3000 元租房补贴，二类人才可享受

每月最高 2500 元租房补贴，三类人才可享受每月最高 2000
元租房补贴，四类人才可享受每月最高 1500 元租房补贴。

租房补贴按月计算（以房屋租赁发票为准），补贴年限累计

不超过三年（36 个月）。 
第六条  购房补贴。特色人才（配偶、未成年子女）未

在本市范围内享受过房改房、解困房、安居房、经济适用住

房或参加单位内部集资建房等购房优惠政策，并未在本市购

买过商品住宅房，在获得东莞市特色人才称号后，为解决特

色人才在莞住房问题，以本人（或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义

在本市首次购买商品住宅房，按特色人才类别给予购房补

贴。特级人才给予最高不超过 250万元购房补贴，一类人才

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购房补贴，二类人才给予最高不超

过 150万元购房补贴，三类人才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购

房补贴，四类人才给予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购房补贴。购房

补贴从成为特色人才的当年起接受申请，从成功申请的下一

年起按 5 年等额发放。本住房补贴必须用于支付首次在东莞

购买商品住宅的楼价款，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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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每年 6 月集中受理申请,
受理总金额作为下一年度资金预算编制依据，预算资金下达

后统一发放。 
第八条  特色人才层次发生变动，且此前未申领过租房

或购房补贴的，按新的人才类别对应的补贴标准执行。正在

享受租房补贴的，已申请部分不再补贴差额，新申请部分按

新的人才类别对应的补贴标准执行；正在享受购房补贴的，

先按原补贴标准发放，再按新的人才类别对应的补贴标准计

算补贴差额，差额部分随最后一年购房补贴一次性发放。已

享受完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的，不再补贴差额。 
 

第三章  申请审核程序和管理 

第九条  特色人才申请住房补贴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在线申请。个人登录系统 http://rc.dg.gov.cn/，

注册后在线填写《东莞市特色人才住房补贴申请表》并上传

所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完成后提交申请。在线通过审核的，

申请人经系统打印《东莞市特色人才住房补贴申请表》。 
（二）提交纸质版材料。申请人在线打印《东莞市特色

人才住房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经所在单位加盖意见后，

向各镇街（园区）人力资源分局提交，附下列材料复印件,
并享受窗口绿色通道，快速办理相关业务： 



 

— 116 — 

1．《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 
2．特色人才及其家庭成员（配偶、未成年子女）身份

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户口本、结婚证（申请领取租房补

贴时仅需提供特色人才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3．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所租住房屋核发的《房

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无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的园区暂免

提交）；申请人到房屋所在地镇街的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或

地税部门代开的个人房屋租赁发票（申请领取租房补贴时需

提交）； 
4．经监证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或已备案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或《商品房合同备案登记证明书》，预告登记证

明书或房地产权证，购房发票（申请领取购房补贴时需提

交）； 
5．个人银行账户（存折或银行卡）； 
6．其他要求：《东莞市特色人才住房补贴申请表》和各

类证明材料复印件各一式三份，合并装订。各类证明材料需

经特色人才本人签字确认，并提供原件核对。 
（三）审核。各镇街（园区）人力资源分局受理申请并

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在受理截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完成初审，并送市人力资源局，由市人力资源局会同市房产

管理局完成对申请人租房、购房情况的审核，并于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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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将申请资料和审核意见提交市人才办。 
（四）复核。市人才办会同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对相关

资料和申请人申报情况进行复核。 
（五）安全信用审查。市人才办征求公安、工商、法院、

检察院、税务、国安等部门意见，对补贴申请进行安全信用

审查。 
（六）审批和公示。市人才办对通过复核和安全信用审

查的补贴申请进行情况整理和名单汇总，并报市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审批同意后，由市人力资源局在部门网站上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 7 日。 
（七）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人

力资源局编制资金预算，下一年度预算资金下达后，由市人

力资源局集中拨付。 
第十条  夫妻双方均属特色人才的，按照“就高不就低”

的原则，按层次较高一方应享受的标准发放住房补贴。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加强对特色人才住房补贴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骗取住房补贴的单位和个人追

回所骗取的住房补贴，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资格审核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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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要追究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已享受或正在享受住房津贴的财政供养的

企事业单位人员，和已享受以往住房补贴政策的其他企事业

单位人员，符合租房补贴或购房补贴申领条件的，应当扣减

已发放的有关补贴金额。 
第十四条  依据《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

认定评定的特色人才，适用本办理规程。执行《东莞市特色

人才特殊政策暂行办法》认定评定的特色人才，适用 2013
年 12月 30 日颁布的《东莞市特色人才住房补贴申领实施细

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人才办、市人力资源局共同

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联系方式：东莞市人力资源局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地址：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B3 栋一楼；电话：

住房补贴：0769—2289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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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居留和出入境、落户等事项 

办理规程 

 

为更好地做好我市特色人才在居留和出入境、落户等方

面的服务工作，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

实施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 号）文件精神, 结合

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理规程。 

一、外国人来华定居申办永久居留证（绿卡） 

（一）申请条件。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外国人应当遵

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

录良好的。其在中国投资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在国家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

产业投资合计 50万美元以上； 

  （2）在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投资

合计 50万美元以上； 

  （3）在中国中部地区投资合计 100万美元以上； 

  （4）在中国投资合计 200 万美元以上。 

  2．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

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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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

记录良好的。其任职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所属的机构； 

（2）重点高等学校； 

（3）执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企业、

事业单位； 

（4）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

先进技术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 

（5）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 7类科研机构。 

3．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如

中央“千人计划”引进外籍人才。 

4．以上第 1项至第 3项所指人员的配偶及其未满 18周
岁的未婚子女。 

  5．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

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

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6．未满 18周岁未婚子女投靠父母的。 

  7．在境外无直系亲属，投靠境内直系亲属，且年满 60
周岁、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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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并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以上所指年限均指申请之日前连续的年限，“以上”、“以

内”皆包括本数；“直系亲属”指父母（配偶的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已满 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已满 18
周岁的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配偶。 

（二）所需材料。申请人申请时需如实填写《外国人在

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1．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2．申请人要求来我市定居的书面申请，并提交拟定居

镇（街）公安分局签署意见。 

  3．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者经中国驻

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证明书。 

  4．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5．四张二寸近期正面免冠蓝底彩色照片。 

6．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1）符合申请条件第 1 项所指投资人员申请时还需提

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登记证明以及联合年检证明、验

资报告、个人完税证明。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当提交国

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 

（2）符合申请条件第 2 项所指任职人员申请时还需提

交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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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职单位出具的本人职务或者职称证明； 

  ②《外国专家证》或者《外国人就业证》； 

  ③任职单位的登记证明以及年检证明、个人完税证明；

任职单位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还需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联合年检证明； 

  ④在执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企业、

事业单位中任职的人员需提交省、部级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

项目证明文件；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任职的人员需提交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在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

业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中任职的人员需提交国家鼓

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或者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

确认书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确认书。 

（3）符合申请条件第 3 项所指人员申请时还需提交中

国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函或“千人计划”引进人才需求

情况登记表等有关证明。 

（4）以上 3 项所指人员的配偶申请时，还需提交婚姻

证明；未满 18 周岁未婚子女申请时，还需提交本人出生证

明或者亲子关系证明；属收养关系人员申请时，还需提交收

养证明。外国有关机构出具的上述证明需经中国驻该国使、

领馆认证。 

（5）符合申请条件第 5 项所指人员申请时，还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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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籍配偶的常住户籍证明或者其外国籍配偶的《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婚姻证明、经公证的生活保障证明及房屋租

赁或者产权证明。外国有关机构出具的上述证明需经中国驻

该国使、领馆认证。 

  （6）符合申请条件第六项所指人员申请时还需提交其

中国籍父母的常住户籍证明或者外国籍父母的《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本人出生证明或者亲子关系证明；属收养关系的，

还需提交收养证明。外国有关机构出具的上述证明需经中国

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7）符合申请条件第七项所指人员申请时还需提交被

投靠的中国公民常住户籍证明或者外国人的《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经公证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投靠人国外无直系亲属

关系证明、经公证的投靠人经济来源证明或者被投靠人经济

担保证明、经公证的投靠人或者被投靠人的房屋租赁或者产

权证明。外国有关机构出具的上述证明需经中国驻该国使、

领馆认证。 

公安机关认为确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证明。 

（三）办理程序。致电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特色人

才身份确认→预约受理窗口，享受绿色通道→填写申请表→

业务受理→（首次申请缴申请费）→取回执→缴证件费（审

批后）→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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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6个月（调查时间不计

入办理时限）。对于“千人计划”引进外籍人才及其随迁外

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自受理日起 10 天内完成初审工作并

上报省公安厅，50 天内发放《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其他外

籍人才及其随迁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自受理申请的两个

月内完成初审上报工作（调查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五）收费标准。申请费用为每人 1500 元人民币，证

件费为每证 300 元人民币。申请换发或补发《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的，每证收费 300元人民币；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每证收费 600 元人民币。 

（六）注意事项 

1．《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有效期为五年或者十年。被

批准在中国永久居留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外国人，发给有效期

为五年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被批准在中国永久居留的

十八周岁以上的外国人，发给有效期为十年的《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 

2．申请人在境外的，由公安部发给《外国人永久居留

身份确认表》，申请人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确认表》到

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D”字签证，入境后 30 日以内向受

理其申请的公安机关领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七）受理部门。东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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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西路 191号） 查询电话：12345；22480057。 

二、外国人申办居留 

（一）申请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外国人，可申请

《外国人居留许可》： 

  1．就业人员（工作类）。 

  2．留学人员（学习类）。 

  3．常驻记者（记者类）。 

4．因家庭团聚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中国公民的家庭

成员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以及因

寄养等原因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人员（团聚类）。 

5．入境长期探亲的因工作、学习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居

留的外国人的配偶、父母、未满 18周岁的子女、配偶的父

母。（私人事务类）。 

以上人员申请《外国人居留许可》，应持有 Z、X1、J1、
Q1、S1 字头的签证。 

（二）所需材料。申请人提交下列材料： 

  1．提交经住宿地派出所确认的《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

记表》。 

  2．提交《广东省出入境证件数码照片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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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交填写完整《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用黑色或

蓝黑色墨水笔填写），申请表上贴有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蓝底

彩色光学照片一张，并经所在镇（街）公安分局签署意见。 

  4．缴交有效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并提交其资料

页、有效签证页、最近一次入境章页复印件（复印件统一用

A4 纸，下同）。 

  5．交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有效健康证明，并

提交复印件（自入境之日起首次申请居留许可且年满 18周
岁未满 70周岁的外国人提交）。 

  6．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1）工作类：交验《外国人就业证》或者《外国专家

证》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单位在职证明原件，《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2）学习类：JW201 表或 JW202 表、就读院校注明学

习期限的公函，就读院校须具备接受外国学生资格。 

（3）记者类：记者证复印件或外交部新闻司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公函。 

（4）团聚类：交验被探望人的身份证件和家庭成员关

系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私人事务类：长期探亲的，交验被探望人的身份

证件和亲属关系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入境处理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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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交验因处理私人事务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相关证明

材料，并提交复印件。 

7．公安机关认为确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证明。 

（三）办理程序。致电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特色人

才身份确认→预约受理窗口，享受绿色通道→填写申请表→

业务受理→（首次申请缴申请费）→取回执→缴费（审批后）

→领证 

（四）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7个工作日（调查时间

不计入办理时限）。《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

中的外籍人才及其家属申办居留许可，自受理之日起 3个工

作日（调查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五）收费标准。有效期不满 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 400
元人民币；有效期 1年（含 1 年）至 3年以内的居留许可，

每人 800 元人民币；有效期 3 年（含 3年）至 5年（含 5 年）

的居留许可，每人 1000元人民币。增加偕行人，每增加 1
人按上述相应标准收费；减少偕行人，每人/次 200元人民

币；居留许可变更的，收费每次 200 元人民币。 

（六）注意事项 

1. 《外国人居留许可》的有效期根据申请人具体情况进

行审批，最长不超过 5 年。在我市投资 300 万美元以上的企

业、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享受同等待



 

— 128 — 

遇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可获签发有效期较长的居留许

可。 

2. 《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的外籍人才及

其随迁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尚未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可办理 2-5 年居留许可，在居留许可的有效期内多次

出入境。 

3．外国人申请办理居留许可时，在申请表指定地方填写

手机号码，在签证或居留许可到期前 2个月内可收到免费短

信提醒。 

4．东莞市特色人才可持相关证明，通过绿色通道优先

办理，并在其提交申请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办结（调查时间不

计入办理时限）。居留许可有效期可放宽至 2 年以上。 

5．2013 年 9月 26日起，我市公安出入境行政事业性收

费正式纳入省非税系统进行收缴。外国人签证证件的缴费时

间调整为审批同意后，申请人可在领取证件前，凭受理回执

到出入境办证大厅持银联卡缴费，或到市内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任一营业网点缴费。 

（七）受理部门。东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东莞市

东城西路 191号），查询电话：12345；22480057。 

三、特色人才落户 

（一）申请条件。被认定、评定为特色人才，没有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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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国籍和没有在国外定居。 

（二）所需材料。申请人提交下列材料： 

1．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 

2．身份证、户口簿。 

3．有随迁家属的提供随迁家属户口簿（或户籍证明）、

居民身份证（未满 16周岁的可不用提供）及《结婚证》，未

成年子女的《出生证》或《出生医学证明》（若户口登记在

同一户内且关系清晰的无须提供本证明）。 

4．落户地镇街人力资源分局确认落户社区、具体地址

和随迁家属的相关材料。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1．申请人持上述材料到东莞市公安局治安户政办证窗

口提交申请。东莞市特色人才可享受绿色通道，优先、便捷

办理相关业务。 

2．经市公安局核准后，属省外户口迁移的，当场签发

《准予迁入证明》，申请人持《准予迁入证明》回原户籍所

在地办理《户口迁移证》，再凭上述两证到迁入地公安分局

户政办证窗口（莞城、虎门辖下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属

省内户口迁移的，公安机关办理省内户口一站式迁移手续后

通知申请人到入户地办理入户手续，办理时限为 5个工作日。 

（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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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公安机关批准同意办理后，申请人自接到通知之

日起 90天内办理有关手续，逾期不办理视为自动放弃； 

2．《准予迁入证明》有效期 40天，《户口迁移证》有效

期 30 天。 

（五）受理部门。东莞市公安局治安巡逻警察支队户政

科（东莞市莞城区东城西路 191号），查询电话：22480061。 
（六）属华侨身份的，由市外事侨务局优先办理。 

四、驾照有关业务 

（一）申请条件：本办法所指的五类“特色人才”。 

（二）所需材料 

1．东莞市特色人才相关证明材料。 

2．持外国驾驶证的外国人纳入东莞市特色人才申领中

国机动车驾驶证所需资料： 

（1）外国驾驶证原件及正反两面的复印件，非中文表

述的还需要翻译成中文，并且申请人需提供其驾驶证签注的

准驾类别（级别）所准予驾驶的具体车型（如多少座的小客

车等）信息也一并翻译（建议到东莞市公证处翻译中心办

理）； 

（2）申请人入境时所持有的护照或者其他入境证件（签

证要三个月以上）原件及复印件； 

（3）到居住地的镇（街）公安分局办理一份《境外人

员临时住宿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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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县级以上医院出具一份《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

件证明》； 

（5）到具备照二代身份证照片资格的照相馆照白底彩

色一寸的驾驶证专用照片 3张，并打印《机动车驾驶证照相

回执》； 

（6）填一份《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即可申请办理。

费用 80元（不含补考费），请带银联卡刷卡交费。 

（三）办理程序 

持东莞市特色人才证明人员：市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

厅设置了两个专窗，专门为特色人才等特殊群体快速办理车

驾业务开通绿色通道，在申请机动车登记和机动车驾驶证

时，可通过绿色通道在专窗进行快速办理。 

（四）受理部门。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

所，电话：12345。 

五、附则 

1．本办理规程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

施。 

2．依据《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认定评

定的特色人才，适用本办理规程。执行《东莞市特色人才特

殊政策暂行办法》认定评定的特色人才，适用 2013年 12 月

30日颁布的《东莞市特色人才居留和出入境、落户等事项办

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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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子女入学办理规程 
 

第一条  为做好我市特色人才子女入学办理工作，提供

清晰便捷的受理服务，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

殊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文件精神，

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指的“特色人才”是依照《东莞市特

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认定、评定的，在我市就业或投

资的特色人才。 

第三条  特色人才子女入学时可在特色人才工作单位

或落户所在的镇街（园区）选择入学，由市或镇街教育部门

直接安排到市一级以上（含市一级）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

学就读，并享受与本市户籍同等的免费义务教育待遇；初中

毕业生可按本市户籍学生待遇报考高中阶段学校。 

第四条  在当年 4 月 10 日前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

定、评定的特色人才，可在 5 月 31 日前向工作单位或落户

所在的镇街（园区）教育部门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

校（符合莞城初中电脑派位条件的，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

或向市教育局申请按户籍学生待遇报考高中阶段学校。 

第五条  特色人才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

校或报考高中阶段学校，需填写《东莞市特色人才子女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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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连同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特色人才证明、家庭

户口本或子女出生证、子女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及

学生教育程度证明（毕业证或在读学校学籍证明），提交工

作单位或落户所在的镇街（园区）教育部门进行申请。 

第六条  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每年 4月底向

市教育部门提供当年符合条件的特色人才名单和相关情况

（企业所在镇街〔园区〕、人才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工作

单位、人才类别及编号），市教育局于 5 月上旬将特色人才

名单公布给镇街（园区），统筹做好当年入学安排，并将安

排入学的特色人才及其子女名单报市人才办备案。 

第七条  本办理规程主要解决特色人才子女起始年级

的入学问题，非起始年级由市教育局会同各镇街（园区）教

育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安排。 

第八条  根据本办理规程安排入学的特色人才子女，可

在同一学校连续读至该学段结束，如升读下一学段，需重新

申请。 

第九条  特色人才申请照顾入学或升学，由本人对其子

女申请入学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取消当年其

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三年内不得申请。 

第十条  严禁任何个人和企业买卖优惠入学资格或利

用优惠入学资格谋取不当利益，如有违反，永久取消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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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优惠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理规程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理规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东莞市特色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 

2.市教育局及各镇街（园区）教育部门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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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特色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个人） 
                  受理编号：东莞市特色人才（          年）第          号 

学生 

姓名 
 

性

别 
  学籍号   

学 

生 

照 

片 

户籍    出生日期    民族   

身份 

证号 
 

申请年

级 
            年级 

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   

申  请  人  才  信  息 

申请人姓名    年龄    性别   
联系电

话 
 

职称    学历    现工作单位   证件号   

所属优惠 

对象类型 
 

申请人才与学生

关系 
 

声明：本人承诺以上所填资料信息真实有效,知悉如存在弄虚作假将依法取消优惠入学资格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才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任职 

企业 

意见 

              系我公司职工，于              年              月至今在我公司担任              职务，

以上情况属实，请予以办理照顾入学（报考）为盼。 

 

（盖章）                                                                              年          月          日 

教    育   

部    门   

审    核   

意    见 

按照《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经验核， 

同意            同学按______镇（街、园区）户籍学生同等待遇入学（报考）。 

（盖章） 

                                                                                                      年          月          日 

注：1.  相关证明资料和及其子女资料请附申请表后面一并提交。 
2.  受理编号由受理部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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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教育局及各镇街（园区）教育部门联系方式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南城区三元路 8号报业大厦 5楼 523000 0769-23126022 

莞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莞城高第街 1号市民广场 816室 523001 0769-22100933 

石龙镇宣教文体局 

石龙镇裕兴路 1 号石龙镇政府 

大院内 

523320 0769-86116665 

虎门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虎门镇教育路 1 号 523900 0769-850209036

东城区教育办公室 东城区东城大道东顺楼 6 楼 523129 0769-22489628 

南城街道宣传教育办公室 南城区街道办事处四楼 523071 0769-22811553 

万江街道宣传教育办公室 万江区街道办事处 523050 0769-22189582 

中堂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中堂新兴路 98 号 523220 0769-88812070 

望牛墩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望牛墩镇政府内 523200 0769-88553679 

麻涌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麻涌镇人民政府行政办事中心

四楼 401 室 

523142 0769-88823333 

石碣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石碣镇政文路（中心小学侧） 523290 0769-86639223 

高埗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高埗镇人民政府 523270 0769-88870163 

道滘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道滘镇政府 523170 0769-88332136 

洪梅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洪梅镇河西路 21 号 523160 0769-88430336 

沙田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沙田镇横流大街 46 号 523980 0769-88861236 

厚街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厚街湖景大道湖景中学一楼 523946 0769-85810663 

长安镇教育卫生局 长安镇德政中路 218 号长安镇 523846 0769-8553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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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六楼 612 室 

寮步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寮步镇政府大院四楼 523400 0769-83321503 

大岭山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大岭山镇政府 523820 0769-85616768 

大朗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大朗镇美景中路 1 号政府大楼 

五楼 

523770 0769-83018002 

黄江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黄江镇西进路 23 号 523700 0769-83602962 

樟木头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樟木头镇泰安路 57 号 523618 0769-87123622 

清溪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清溪镇行政办事中心 523660 0769-87386904 

塘厦镇宣传教育文体局 塘厦镇宏业南路 19 号 523700 0769-87726897 

凤岗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凤岗碧湖大道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内 

523690 0769-87753929 

谢岗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谢岗镇光明北路 523590 0769-87687182 

常平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常平镇中元街 61 号 523560 0769-83551127 

桥头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桥头镇长青路 19 号 523520 0769-83431889 

横沥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横沥镇中山路 419号镇政府 5楼 523460 0769-83798199 

东坑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东坑镇人民政府 523451 0769-83381561 

企石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企石镇宝石路 42 号 

（实验小学内） 

523500 0769-86661025 

石排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石排镇政府大楼三楼 523330 0769-86652006 

茶山镇宣传教育办公室 茶山镇健康路 15 号 523380 0769-86410298 

松山湖科技教育局 松山湖管委会 A5 栋三楼 523808 0769-228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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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医疗服务办理规程 
 

为做好我市特色人才就医和健康体检服务，根据《关于

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东府

〔2015〕110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理规程。 

一、就医服务 

（一）服务对象 

东莞市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 

（二）服务机构 

东莞市二级（含二级管理）以上的医院（以下简称定点

医院）（见附件 1），为东莞市特色人才提供就医绿色通道。 

（三）服务项目 

1．门诊全程导诊服务。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预约到

定点医院门诊就诊，医院安排导诊人员陪同，提供“一站式”

便民服务，包括预约挂号、各种检验、B 超、放射、CT、核

磁共振等项目检查和取药等，医院应在挂号、收费等窗口设

置特色人才服务窗口，减少轮候时间。 

2．住院专人协助办理服务。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需

住院治疗，定点医院安排专人协助办理住院手续，根据服务

对象情况协调住院床位。 

3．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在市定点医院就医时，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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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较严重或疑难病例，优先安排专家会诊，提供优质医疗和

护理服务。 

4．出院随访建档服务。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治愈（康

复）出院，定点医院根据病情安排专人随访，接受服务对象

健康咨询，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四）服务流程 

1．预约挂号。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需要就诊时，拨

打定点医院预约挂号电话或预约挂号联系人手机，预约诊疗

时间。 

2．院内全程导诊。定点医院安排专人协同特色人才及

其直系亲属院内取号、就诊、检查，取检查结果、交费、取

药、治疗等各项服务。 

3．协办住院手续。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需住院治疗

的，定点医院安排专人协同服务对象联系医生开具入院通知

单，落实住院床位，办理住院相关手续（包括省、市医保），

安排入住病房。如病情严重或疑难病例，医院优先安排专家

会诊，对需转院诊治的由定点医院派救护车及医护人员护

送，并做好交接工作。 

4．出院随访。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出院后，定点医

院根据医生出院医嘱和服务对象健康情况确定随访日期和

频次。住院病人病历在医院建档并保存，门诊病历交患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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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管。 

二、健康体检 

（一）服务对象 

东莞市特色人才。 

（二）服务机构 

我市二级（含二级管理）以上的医院（以下简称定点医

院）（见附件 1）每年为东莞市特色人才提供一次健康体检服

务，为期三年。 

（三）服务项目 

定点医院设立体检中心，成立专家小组，配置专线电话，

为特色人才提供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和健康干预

服务。并根据特色人才要求，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建立个

人健康档案进行跟进。 

（四）补助标准 

取得东莞市特级、一类、二类、三类、四类等 5大类特

色人才，分别获得健康体检费用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2500
元、2200 元、1800元、1500元、1200 元（特色人才已享受

东莞市、镇两级财政安排的其它免费体检项目的不再重复享

受此补助）。 

特色人才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取健康体检项目内容，

超出费用标准部分，由特色人才自行支付。 

（五）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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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内全程导诊。特色人才进行健康体检时，需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特色人才证到预约的定点医院进行身

份确认，填写《东莞市特色人才健康检查申请表》（见附件 2），
定点医院安排专人协同特色人才进行院内体检服务。 

2．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定点医院安排专

人讲解体检结果，需要时安排专家对服务对象作健康评估，

制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 

3．医院为特色人才进行健康体检后，于每年 11 月份前

将特色人才体检名单及费用汇总报市卫生计生局，市卫生计

生局审核后根据当年市财政下达的预算资金将体检费用拨

付到各定点医院。 

三、附则 

1．本办理规程由市卫生计生局负责解释。 

2．本办理规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依据《东莞市特色

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认定评定的特色人才，适用本办理

规程。执行《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暂行办法》认定评定

的特色人才，适用 2013 年 12 月 30 日颁布的《东莞市特色

人才医疗服务办理规程》。 

四、联系方式 

1．各个定点服务医院（详见附件 1） 

2．综合服务部门：市卫生计生局医政中医科，联系电

话：23281022，2328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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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特色人才定点医院服务联系人名单 
医院名称 挂号联系人 门诊住院办理联系人 体检服务联系人 

市人民医院 袁达光 28636680， 
13794999169 

梁沛杨 28636528，
1360230730 

黄庆华 28636279，
13790511712 

市中医院 卢惠英 13713085208 廖漫 13826948799 何金木 13609663623

市妇幼保健

医院 尹丽梅 22218045 尹丽梅 22218045 尹丽梅 22218045 

市第三人民

医院 
刘暄 81368822，
13392703919 

刘暄 81368822，
13392703919 

史伟文 81368072，
13902603266 

市第五人民

医院 
梁螽玲 88092020，

13650110035 
梁螽玲 88092020，

13650110035 
刘炜 85010235，
13712701037 

市第六人民

医院 梁映联 38928333-1103 邓斌 38931706 蔡木蔚 38931728 

市第七人民

医院 
潘文娟 81209120转 111，

13544611111 
王廷玉 81209120转 538，

13798864282 
王廷玉 81209120 转

538，13798864282 
市第八人民

医院 
周佛香 86110335，

13650447535 
胡苑嫦 86118296， 

13612792828 
陈燕萍 86186579，

13532356690 

厚街医院 王秋香 81526703，
15817786010 

王秋香 81526703，
15817786010 

陈丽江 81521028，
13711917798 

长安医院 李丽妮 85337795，
13713030583 

李丽妮 85337795，
13713030583 

莫婉娜 81601530，
13790630326 

大朗医院 叶霭玲 83009013，
18938203832 

欧阳其适 83009174，
18928276664 

刘艳明 83101605，
18998062696 

塘厦医院 黄广志 87728333 转

3011，13713136086 
黄广志 87728333 转

3011，13713136086 
邹日艳 87728333 转

3311，13712316126 

常平医院 周笑珍 83508146，
13713236128 

周柳嫦 83508036，
13532669628 

黄耀华 83508169，
13925583583 

东华医院 杜海燕 13922905117 杜海燕 13922905117 杜海燕 13922905117

康华医院 胡萌 13694933226 刘先德 22823291，
13712970591 

刘先德 22823291，
13712970591 

广济医院 陈佳娜 87866333-8208，
13723526618 

陈佳娜 87866333-8208，
13723526618 

林炳益 87866218，
13728312359 

常安医院 黎学玲 83022199，
13669838082 

黎学玲 83022199，
13669838082 

黎学玲 83022199，
136698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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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心医院 
李桂艳 33335678-6102，

13549400733 
李桂艳 33335678-6102，

13549400733 

董绳凤

33335678-5100，
13809828080 

光华医院 陈爱娣 22660625，
13669847021 

陈爱娣 22660625，
13669847021 

陈波 22664885， 
13650197758 

高埗医院 张颖 81136001，
13902641068 

张颖 81136001，
13902641068 

何春玲 81136020，
13712024506 

洪梅医院 江婉霞 13532686622 江婉霞 13532686622 王立轩 13580933468

企石医院 黄文海 86726633，
13556622693 

黄少芬 86726555，
13538369922 

邓伟良 86726108，
13802396099 

万江医院 陈建华 28823123，
15999713379 

李小娟 28823124， 
13650026313 

张春燕 23170733，
13428586391 

谢岗医院 汪小青 38996754，
13412129369 

黄带娟 82050148，
13652522511 

朱杰斌 82126128，
13924378826 

大岭山医院 贺娟 13480442853 叶爱群 13532552200 叶见辉 13826969926

虎门医院 邓双双 85511255，
13415873720 

邓双双 85511255，
13415873720 

邓喆 85227832，
13925501600 

黄江医院 周慧芳 83630144，
13712399558 

陈立群 83630113，
13602351429 

钟升院 83630108，
13686292222 

茶山医院 谢双娟 82210187，
13549358835 

宋洁如 81373205，
13532417516 

陈凤仪 86408121，
13829227760 

桥头医院 罗碧霞 81037802，
13580968396 

罗碧霞 81037802，
13580968396 

苏耀科 81037901，
13763199922 

莞城医院 李见章 26386313，
13650118616 

李见章 26386313，
13650118616 

李见章 26386313，
13650118616 

石碣医院 邓巧占 86325506，
13556723707 

叶宝莹 86325571，
13556723623 

钟国宁 86325102，
13332662338 

石排医院 王沛金 86556912，
13713130180 

王玉苑 86556298，
13728106633 

王炳卓 86556601，
13929436619 

道滘医院 叶转弟 88311865，
15016884288 

叶转弟 88311865，
15016884288 

何炳森 88316615，
13424888097 

凤岗医院 吴静 13622699281 赖国熙 82856622，
13509237202 

李茂强 87754321，
13509839334 

横沥医院 顾艳芬 13549213311，
82980220 

李玉芳 82980220，
13669897088 

刘旭文 83729120。
1358095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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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中医院 李泳诗 85711067，
1371283369 

李泳诗 85711067，
1371283369 

孙晓燕 8571106，
13712605261 

沙田医院 郭葵笑 88800552，
13612779293 

罗秀燕 88800033，
13724592805 

李素兰 88800541，
1353726407 

望牛墩医院 赵润平 89196238，
13712369393 

盘德益 88855222，
13712993826 

陈小敏 89196240，
13729929915 

樟木头医院 邱立敏 87120983，
13713072993 

王凯辉 87709268，
13712283500 

吴爱玲 23322022，
13537323596 

康复医院 叶杨景 21991818-3005，
13620051678 

张光正 21991818-3017，
13602387007 

李熠 21991818-1003，
13537054188 

东城医院 袁锦蓉 38826374，
13713185615 

李萍 22106313转 8533，
15099783928 

左振军 22108282，
13694935212 

南城医院 袁玉萍 22882271，
13669898126 

袁玉萍 22882271，
13669898126 

黄玉峰 22882362，
13202728866 

东坑医院 卢洁云 83381754 黄婉玲 83382018，
13798857744 谢亚利 83860628 

寮步医院 
欧阳惠芳  

8332511-3340， 

13751312727 

叶丽敬 83325111-3139，
13686201193 

杨松民 83216311，
13631769833 

清溪医院 张淑茹 38828681，
13652564535 

刘文坚 38828601，
13728196238 

张菊兰 38828699，
13538546313 

中堂医院 李艳芳 88123221，
13798892630 

韦志群 88123622，
13622629260 

陈冬云 88123208，
13580842892 

康怡医院 胡景焕 22277278 转

8109，13650030855 
黄玉玲 22182178，

13711988376 
黄浩 22704660，
1345068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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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市特色人才健康检查申请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  

现工作单位及

就职时间 
 

现联系

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号  

特色人才 

证书号 
 

特色人才证

书发证日期
 

发证 

部门 
 

人才类别  

申请体检费用 

补助标准     

特级：2500 元      

一类：2200 元 

有无享受市、

镇两级财政安

排的其它体检 

 

 

 

二类：1800 元 

三类：1500 元 

四类：1200 元 

意向医院  
体检

日期

 实际 

金额 

 

个人确认签名 

  

  

 

年   月   日 

                           

   

 

医疗机构（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身份证及特色

人才证复印件

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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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特色人才社会保险办理规程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

办法〉的通知》（东府〔2015〕110号）文件精神，方便特色

人才办理社保相关业务，特制定以下办理规程。 

一、外籍人才及其配偶、子女与国内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或在国内创业的参保程序 

在我市就业的引进境外人才及其配偶、子女，以自愿为

原则，由单位提供以下资料到社保经办机构前台办理参保手

续，社保经办机构经办人审核受理后退回《参加社会保险人

员增减表》一份给单位备查： 

（1）《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增减表》一式两份，备注栏填

写参保人的出生年月日； 

（2）任职证明； 

（3）护照复印件； 

（4）《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复印件； 

（5）申请人与特色人才的关系证明（如户口簿等）。 

二、建立企业年金的办理程序 

尚未建立企业年金的单位符合建立企业年金条件的，可

优先为特色人才建立企业年金，办理程序如下： 

（1）制定企业年金方案。内容主要是：参加人员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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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资金筹集方式、企业年金个人帐户管理方式、基金管理

方式、计发办法和支付方式、支付企业年金待遇的条件、组

织管理和监督方式、中止缴费的条件、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等。 

（2）方案制定后，提交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经半数以上职工同意后，报送市社会保障局备案（备案材料

①②③④⑤）。 

（3）企业选择受托人并与之签订受托管理合同。受托

人选择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并与之签订相关管

理合同，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备案材料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 

（备案材料：①企业年金方案，②企业年金情况审核表；

③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企业年金方案的决议；④由有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财务审计报表；⑤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的函；⑥企业年金备案的复函；⑦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

⑧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备案的函。） 

三、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为特色人才办理参

加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的程序 

由单位提供以下材料到社保部门前台办理参保手续，社

保经办机构经办人审核受理后退回《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增减

表》一份给单位备查。 



 

— 148 — 

（1）《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增减表》一式两份； 

（2）《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四、特色人才未就业的配偶及直系亲属以灵活就业人员

方式参保程序 

由申请人提供以下资料到社保部门前台办理参保手续，

社保部门经办人审核受理后退回《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中断）

社会保险申请表》一份给申请人备查。 

（1）《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中断）社会保险申请表》一

式两份； 

（2）《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4）申请人与特色人才的关系证明（如户口簿等）。 

五、特色人才达到退休年龄补缴程序 

特色人才达到退休年龄，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累计不

足 15 年，可由单位申请为其补缴应参保而未参保的年限，

单位提交以下资料办理： 

（1）劳动合同书及工资发放表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个人保存的可反映原在用人单位工作经历和身份

的原始凭证（工作证、工会证等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3）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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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一份； 

单位把需补缴的款项存入扣缴社保费的银行账户由地

税部门扣缴。 

六、特色人才申领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补助社保办理

程序 

（1）每年的 9 月份集中受理，申请人向市社保局提出

申领上年度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补助的申请。提交的材料

包括（一式两份）： 

①《东莞市特色人才证书》复印件； 

②《特色人才申领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补助表》； 

③申领年度的《社会保险明细清单》（仅市外参保提供）； 

④申请人姓名的银行存折复印件（仅市外参保提供）。 

（2）社保部门核定参保情况。如申请人涉及市外参保

的情况，则通过发函到所对应的市外社保经办机构核实等。 

（3）社保部门把整理、汇总、核定的相关情况报市人

才办备案。 

（4）资金拨付。由市社保局编制资金预算,下一年度预

算资金下达后，由社保部门把补助划拨到申请人账户（本市

参保的拨到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市外参保的拨到申请人提供

的账户）。 

七、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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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市社保局保险关系科，联系电话：22330733。
特色人才办理社保业务，由市社保局、各镇街（园区）社保

分局提供窗口绿色通道，享受便捷服务。 

八、附则 

1．本办理规程由市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2．本办理规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2013 年 12 月 30 日

颁布的《东莞市特色人才社会保险办理规程》同时废止。 

 

 

 

 

 

 




